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簡易民事判決

113年度店簡字第1006號

原      告  王泰為

被      告  湯觀華

            胡秀媚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交通）事件，原告提起刑事附帶民

事訴訟請求損害賠償，經本院刑事庭裁定移送前來(113年度審交

附民字第104號)，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1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

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316,876元，及被告湯觀華部分自民

國113年3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被告胡秀媚部分自民國113年9月

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2,926元，由被告負擔新臺幣335元，並加計自本

判決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給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

息，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316,876元元為原告預供擔

保，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湯觀華（本判決提及單一被告，均省略被告稱

謂）駕駛執照業經註銷，仍於民國112年10月9日下午5時，

騎乘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下稱6221號機

車），沿臺北市文山區木柵路3段102巷，由西往東方向行

駛，於行經同巷與保儀路交岔路口前時，原應注意兩車並行

之間隔，並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而依當時情形天候

雨、日間光線明亮，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疏未注意及

此，貿然與原告所騎乘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一頁



並行，未保持50公分之安全間隔，致兩車發生擦撞，造成原

告受有左側前臂擦傷、左側大腳趾遠端趾骨骨折及左側伸足

姆長肌肌腱斷裂之傷害。胡秀媚為6221號機車所有權人，明

知湯觀華無駕駛執照，不得再行騎機車，竟將6221號機車借

予湯觀華使用，屬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應連帶賠償原告損

失，原告因本件車禍受有附表請求金額欄位之損害，依民法

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前段、第185條第1項前段、第191

條之2前段提出本件訴訟等語，聲明：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

新臺幣（下同）2,767,684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

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願意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

行。

二、湯觀華辯稱：對於過失責任不爭執，但對於金額有意見，我

當時要右轉，只是不小心輕輕碰到而已，我認為原告有過

失，我自己只有10%的過失，當時我以為沒有事，我兒子發

燒所以才離開，原告請求的金額太多了，醫療費我覺得是造

假的，且我認為原告沒有受這麼嚴重的傷，原告腳的傷勢我

認為是假的，我沒有碰到原告的腳，我已經已經賠償131,00

0元，已經給原告很多錢了，原告會不會不安心？等語，聲

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胡秀媚辯稱：6221號機車是我的，當天湯觀華說要用車，我

就借給湯觀華，我沒有想到湯觀華駕照被註銷，我是被害

的，我知道原告有受傷，但當時在警察局原告說身體還好，

做筆錄當時原告只有說手受傷，我認為原告沒有受這麼嚴重

的傷勢，此外原告請求金額太多了，我們1個月工作也沒多

少錢，這一點點傷應該不需要輔具等語，聲明：原告之訴駁

回。

三、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

任；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賠償責

任；汽車、機車或其他非依軌道行駛之動力車輛，在使用中

加損害於他人者，駕駛人應賠償因此所生之損害，民法第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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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條第1項前段、第2項前段、第191條之2前段分別定有明

文。湯觀華駕駛執照業經註銷，仍於112年10月9日17時48分

許，騎乘6221號機車沿臺北市文山區木柵路3段102巷由西往

東方向行駛，於行經同巷與保儀路交岔路口前時，與騎乘車

牌號碼000-0000號機車之原告發生撞擊等情（嗣撞擊後，湯

觀華肇事逃逸，且經警方事後酒測發吐氣酒精濃度達每公升

0.2毫克），有警方交通案卷在卷可查，先與說明。

　㈡按起駛前應顯示方向燈，注意前後左右有無障礙或車輛行

人，並應讓行進中之車輛行人優先通行；汽車行駛時，駕駛

人應注意車前狀況及兩車並行之間隔，並隨時採取必要之安

全措施；汽車行駛至交岔路口，轉彎車應讓直行車先行，道

路交通安全規則第89條第1項第7款、第94條第3項前段、第1

02條第1項第7款分別定有明文。本件路口監視器畫面經本院

勘驗，勘驗結果為：原告騎乘機車於下午5時49分2秒騎至路

口並停止，湯觀華騎乘6221號機車自後方騎來（有打右邊方

向燈），下午5時49分14秒原告騎乘之機車開始移動，湯觀

華機車則自原告之機車左側右轉，兩車於下午5時49分16秒

發生撞擊，湯觀華停車2人交談後，湯觀華即於下午5時49分

40秒駕車離去，有本院114年2月12日勘驗筆錄及翻拍照片在

卷可查（見本院卷第165-166、173頁以下），茲節錄部分畫

面如下：

編號 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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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4

01

(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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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上開勘驗結果及擷取畫面，可知原告原於路口停等，湯觀

華則自左後方騎來，並欲在原告左側右轉，且已開啟右邊方

向燈，而原告在湯觀華右轉前，亦已向前起駛（依原告於本

院陳述，其當時欲直行，見本院卷第166頁），撞擊前兩造

車甚為接近，後即發生撞擊，則湯觀華應有①右轉前未注意

原告已起駛之車前狀況、②於路口轉彎車未禮讓直行車、③

未注意兩車並行之間隔之注意義務違反；原告則有①未注意

早已撥打方向燈並在其左邊右轉之湯觀華之車前狀況、②起

駛未禮讓其他車輛先行之之注意義務違反，且依當時情形均

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當時視線、路口狀況均可見列畫面），

均難認為無過失，而湯觀華及原告過失，均為本件車禍之肇

事原因，應堪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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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㈢原告所受傷勢之認定：

　1.原告就其傷勢，於本院陳稱：事發後我直接打110報案，警

察就去湯觀華家裡，將湯觀華找出來，我們再去派出所做筆

錄，在派出所作筆錄時，我以為只有手臂受傷，做完筆錄後

就直接回家休息，到了隔天早上我發現腳趾會痛，我再去醫

院，才發現腳趾也受傷，隔天早上轉門診才發現照出來我腳

趾斷了等語（見本院卷第167頁）。

　2.原告於刑案偵查中提出之慈濟醫院診斷證明書記載如下：

　　本件案發為112年10月9日下午5時48分，因湯觀華肇事逃

逸，嗣警方於同日下午6時37分逮捕湯觀華後（見偵查卷第7

7頁），原告先於112年10月9日晚間8時34分前往慈濟醫院就

診斷證明書1（見偵查卷第29頁）

診斷證明書2（見附民卷第8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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診，發現受有診斷證明書1所示左側前臂擦傷，後於當日晚

間9時25分至39分在木新派出所製作警詢筆錄（見偵查卷第2

5-27頁），可徵左側前臂擦傷應為車禍造成，至於診斷證明

書2所示左側大腿趾遠端趾骨骨折、左側伸足拇長肌肌腱斷

裂傷勢，對照原告說法及診斷證明書2記載，應係原告於112

年10月10日上午9時51分前往就診，始診斷發現該等傷勢，

雖經被告否認該等傷勢與車禍之關聯性，然本院考量：①本

件車禍係湯觀華自原告左側撞擊而來，而依前述監視器畫面

編號4所示，原告左腳雖放置於腳踏墊上，但其腳趾明顯向

左突出（本院在該圖以綠色框框標記），而湯觀華自左側撞

擊而來時，兩車相撞實緊密相連，則原告左腳突出機車之腳

趾，遭湯觀華騎乘之6221號機車撞擊受傷，機會甚高。②一

般車禍後，當事人通常驚魂未定，再加上湯觀華肇事逃逸，

原告不得不另費心思思考如何處理、告知警方湯觀華特徵、

經果，過程中未必能謹慎全面檢視全身傷勢，原告於派出所

製作完筆錄時間為晚間9時39分（見偵查卷第25頁），為一

般人返家休息之時間，故原告於筆錄製作完成返家休息，嗣

隔日一早發現左腳腳趾疼痛，隨即於上午9時51前往醫院就

診，發現受有左側大腿趾遠端趾骨骨折、左側伸足拇長肌肌

腱斷裂傷勢之傷勢，其車禍後發現傷勢之經果，並無時間過

久或有任何違常之處。③腳趾骨折並非一般傷勢，通常需要

大力量撞擊而產生，本件並無原告事發至就醫間發生其他意

外或蓄意自傷之事證，自不能僅以原告在製作筆錄時僅提及

手部傷勢，即認翌日另發現之傷勢均與車禍無關。綜上，本

院認原告主張之左側前臂擦傷、左側大腳趾遠端趾骨骨折及

左側伸足姆長肌肌腱斷裂等傷勢，均為本件車禍造成，被告

辯稱傷勢與車禍無關云云，難認可採。

　㈣按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賠償責任；

但能證明其行為無過失者，不在此限；數人共同不法侵害他

人之權利者，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184條第2項、第

185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又按民法第184條第2項所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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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者，係指以保護他人為目的之法律，亦

即一般防止妨害他人權益或禁止侵害他人權益之法律而言；

或雖非直接以保護他人為目的，而係藉由行政措施以保障他

人之權利或利益不受侵害者，亦屬之（最高法院100年度台

上字第390號判決意旨參照）。而汽車駕照為駕駛汽車之許

可憑證，由駕駛人向公路監理機關申請登記，考驗及格後發

給之，駕駛人未領取駕照前，不得駕駛汽車，道路交通安全

規則第50條第1項定有明文；且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21

條第1項第4款、第6項亦明定：駕駛執照業經吊銷、註銷仍

駕駛小型車或機車，汽車駕駛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6,

000元以上24,000元以下罰鍰，並當場禁止其駕駛；汽車所

有人允許第1項第1款至第5款之違規駕駛人駕駛其汽車者，

除依第一項規定處罰鍰外，並吊扣其汽車牌照一個月；五年

內違反二次者，吊扣其汽車牌照三個月；五年內違反三次以

上者，吊扣其汽車牌照六個月。但其已善盡查證駕駛人駕駛

執照資格之注意，或縱加以相當注意而仍不免發生違規者，

不在此限。上開規定旨在維護公眾交通之安全，以保護他人

之利益，避免他人之生命或身體健康受到侵害，自係保護他

人之法律，違反時，即應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規定推定其有

過失。汽車所有人需證明其業經善加查證注意、仍無從獲悉

駕駛人未具有駕駛執照資格者，或縱加以相當注意而仍不免

發生違規者，方得免責，以深化汽車所有人責任，保護用路

人安全。查湯觀華之機車駕照已於案發前之95年間遭註銷，

有公路監理資料在卷可查（見本院卷第151頁），則湯觀華

於事發當時即屬無照駕駛，湯觀華並於本院以當事人訊問程

序中證稱：胡秀媚是我弟弟的老婆，我的駕照是因為酒駕被

吊銷，後來我沒有再去考駕照，我於112年間開始跟胡秀媚

借機車，我沒有機車用，就會跟胡秀媚借車，很常借，

（問：借車前，胡秀媚有問過你有無駕照嗎？）沒有，

（問：你駕照被吊扣，有跟胡秀媚說嗎？）沒有。（問：你

有無用什麼方法讓胡秀媚認為你有駕照，例如騙她你有駕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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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是用其他方法？）沒有，我只有跟胡秀媚借車，胡秀媚就

說好等語（見本院卷第163-164頁），胡秀媚則於本院自

承：（問：你把機車借給湯觀華前，有無向湯觀華確認湯觀

華有無機車駕照？）沒有確認，我覺得朋友之間不需要問，

我沒有想這麼多。（問：剛剛湯觀華說妳是他弟弟的老婆是

否如此？）是。（湯觀華說112年他跟妳借車很多次是否如

此？）有。（問：你有哪一次向湯觀華確認有無駕照嗎？）

沒有。（問：湯觀華有跟妳說他有駕照，或用什麼方式讓妳

誤認他有駕照嗎？）沒有（見本院卷第69、167-168頁），

又湯觀華與胡秀媚雖為姻親關係，然並未同住，胡秀媚於10

7年與湯觀華之弟結婚時，湯觀華之駕照早已被吊銷，是胡

秀媚與湯觀華間並無長久可相信對方有駕照之信賴基礎（此

等基礎，如父子同住多年，子已騎車甚久，某日子駕照被吊

銷，卻未告知其父，父對子即有長久可相信子有駕照之信賴

基礎），應於借用機車前向湯觀華詢問有無駕照，如此解釋

始能保護交通安全。上開湯觀華、胡秀媚陳述，堪認胡秀媚

出借6221號機車時，並未善盡前揭查證防範義務，顯屬民法

第184條第2項前段違反前述保護他人之法令。是胡秀媚疏未

注意查證，即出借車輛而允許湯觀華無照駕駛6221號機車之

行為，與湯觀華無照駕駛之行為，俱為原告因本件車禍致受

損害之共同原因，依民法第185條規定應負連帶賠償責任，

原告請求被告連帶賠償其損失，自屬有據。

　㈤就原告各項請求之認定：

　1.醫療費88,157元部分：原告至慈濟醫院就診，共花費醫療費

88,157元，業經提出醫療單據為證（見附民卷第89-99

頁），再對照醫療單據所載科別為急診外科、骨科、復健

科，均為其傷勢可能之就診類別，應認該等醫療單據均為治

療本件車禍傷勢之必要回復費用，被告辯稱前詞並非可採。

　2.就醫交通費1,980部分：此部分經原告提出車資預估資料

（見附民卷第101頁），且為被告所不爭（見本院卷第70

頁），應予准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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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看護費188,000部分：按親屬代為照顧被害人之起居，固係

基於親情，但親屬看護所付出之勞力並非不能評價為金錢，

雖因二者身分關係而免除被害人之支付義務，惟此種基於身

分關係之恩惠，自不能加惠於加害人。故由親屬看護時雖無

現實看護費之支付，仍應認被害人受有相當於看護費之損

害，得向加害人請求賠償，始符公平原則，最高法院109年

度台上字第1296號判決意旨同此見解，因此原告雖係以家屬

為居家看護照顧，仍得請求看護費用。經本院函詢慈濟醫

院，該院醫師表示建議原告手術後專人照護1個月，有該院

病情說明書在卷可按（見本院卷第121頁），再酌以看護人

力在市場上一般之薪資行情等因素後，認以每日2,000元作

為計算基準，較為妥適。則原告請求被告給付看護費用60,0

00元（計算式：2,000元×30日=60,000），應屬有據，而應

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則屬無據，應予駁回。

　4.生活必須輔具2,500元部分：依前述診斷證明書2記載，醫師

建議原告使用減壓鞋保護（詳前），並經原告提出購買單據

（見附民卷第105頁），足徵該等費用為增加生活之必要支

出，應予准許。

　5.工作損失393,128部分：依前述診斷證明書2所載原告宜休養

3個月，自受有工作損失，又原告擔任foodpanda外送員，於

112年4月至112年9月間之平均收入為98,282元，有外送收列

印報表在卷可查（見附民卷第111-135頁），雖該等報表所

載外送員姓名為郭育彰，而非原告，但證人郭育彰於本院證

稱：原告是我老婆的哥哥，我將自己foodpanda帳戶交給原

告使用，大概是我從111年5月28日申請後幾個月，就交給原

告使用，我自己從來沒有用過這個foodpanda帳戶，一開始

本來是要自己用但沒有用到，原告知道就跟我借，所以以你

名義進行的foodpanda收入，都是原告跑的單，這些收入都

是存在我中國信託銀行帳戶，我將提款卡給原告使用等語

（見本院卷第160-161頁），是該等郭育彰之foodpanda外送

收入實為原告收入，應堪認定，被告亦表示對原告平均月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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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98,282元不爭執等語（見本院卷第70頁），但原告如無法

外送，同時亦將免除其他成本（包含油料、車輛保養維修

費、車輛折舊等），本院依照稅務行業標準分類暨同業利潤

標準表所載，以其他汽車貨運之法定毛利率32％計算原告從

事外送工作之獲利，則原告之淨收入應以每月66,832元計算

（計算式：98,282×【1-0.32】=66,832，小數點四捨五

入）。是原告得請求之工作損失應為200,496元（計算式：6

6,832×3=200,496），逾此範圍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6.勞動能力減損1,093,919元部分：按勞動能力減損之計算，

應以被害人勞動能力喪失程度、勞動年數、預期可得的工

資，依霍夫曼式計算法命一次給付，以為算定。而一次支付

賠償總額，以填補被害人所受喪失或減少勞動能力之損害，

應先認定被害人因喪失或減少勞動能力而不能陸續取得之金

額，按其日後本可陸續取得之時期，依照霍夫曼式計算法，

扣除依法定利率計算之中間利息，再以各時期之總數為加害

人一次所應支付之賠償總額，始為允當。查原告因本件傷勢

致勞動能力減損比例為5％，業經本院委託萬芳醫院鑑定在

案，有鑑定報告在卷可查（見本院卷第133-136頁），又本

件事發為112年10月9日，事發後3個月部分，業經本院判准3

個月工作損失，則勞動力減損期間應自113年1月10日起算至

原告年滿65歲即128年6月5日，又原告每月淨收入為66,832

元，業如前述，則原告每年勞動能力減損損失為40,099元

（計算式：66,832×12×0.05=40,099，小數點四捨五入），

依霍夫曼式計算法扣除中間利息（首期給付不扣除中間利

息）核計其金額為466,671元【計算方式為：40,099×11.000

00000+(40,099×0.4)×(11.00000000-00.00000000)=466,67

1.000000000。其中11.00000000為年別單利5%第15年霍夫曼

累計係數，11.00000000為年別單利5%第16年霍夫曼累計係

數，0.4為未滿一年部分折算年數之比例(146/365=0.4)。採

四捨五入，元以下進位】。是原告請求被告賠償因本件事故

減損勞動能力之損失466,671元，即屬有據，應予准許，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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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範圍之請求，尚屬無據。

　7.精神慰撫金1,000,000部分：按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

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

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

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95條第1項有明文。慰藉金之賠償須

以人格權遭遇侵害，使精神上受有痛苦為必要，其核給之標

準固與財產上損害之計算不同，然非不可斟酌雙方身分資力

與加害程度，及其他各種情形核定相當之數額。其金額是否

相當，自應依實際加害情形與被害人所受之痛苦及雙方之身

分、地位、經濟狀況等關係決定之。查原告因湯觀華過失傷

害行為，受有前述傷害，堪信精神上受有相當痛苦。本院衡

酌被告之過失程度、原告受傷情形、亦與有過失、兩造財稅

資料等一切情狀，認原告請求被告賠償精神慰撫金應以150,

000元適當，逾此部分之請求，難認有據。

　㈥上開金額合計為969,804（計算式：88,157+1,980+60,000+

2,500+200,496+466,671+150,000=969,804）。

　㈦按損害之發生或擴大，被害人與有過失者，法院得減輕賠

償金額，或免除之，民法第217條第1項訂有明文。本件事

故被告及原告均有過失，業如前述，則本院權衡違規情節及

過失之輕重等情，認定本件過失比例，原告及湯觀華應各負

5成為合理，則原告得請求被告給付金額應為484,902元（計

算式：969,804×0.5=484,902）。

　㈧再保險人依本法規定給付之保險金，視為被保險人損害賠償

金額之一部分；被保險人受賠償請求時，得扣除之，強制汽

車責任保險法第32條定有明文。故倘被告為交通事故之肇事

者，並依法投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且被害人已經受領強制

汽車責任保險金，則其所受領之保險金應視為被告損害賠償

金額之一部分，應扣除該強制汽車責任保險金，以其餘額請

求被告賠償。查原告已請領強制汽車責任保險金37,026元，

有存摺資料在卷可查（見本院卷第171頁），依上揭規定，

應自原告等所請求之金額內扣除之。另湯觀華業已賠償原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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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000元，此為兩造所不爭（見本院卷第162頁），已清償

部分亦應扣除，是原告得請求金額應為316,876元（計算

式：484,902-37,026-131,000=316,876），逾此範圍為無理

由，應予駁回。

　㈨按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

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

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五；給付無確定期限

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

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

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

同一之效力，民法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條、第229條第

2項分別定有明文。查原告對被告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債

權，核屬無確定期限之給付，就湯觀華部分起訴狀繕本業於

113年3月29日送達（見附民卷第5頁）；胡秀媚則於113年9

月6日送達（見本院卷第49頁），被告迄未給付，應負遲延

責任，原告請求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之翌日，即湯觀華部

分自113年3月30日、胡秀媚部分自113年9月7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核無不合，應予

准許。

　㈩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前段、第1

85條第1項前段、第191條之2前段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連

帶給付316,876元，及湯觀華部分自113年3月30日起至清償

日止、胡秀媚部分自113年9月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

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為無理

由，應予駁回。

四、本件原告勝訴部分，係就民事訴訟法第427條第1項訴訟適用

簡易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

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原告聲請假執行部分不另准

駁，並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宣告被告如預供擔保，得免

為假執行，至於敗訴部分，其假執行聲請失所附麗，併予駁

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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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之證據，經本

院斟酌後，認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均毋庸再予論述。

六、本件係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由合議庭裁定移送民事庭之事

件，依刑事訴訟法第504條第2項之規定，免納裁判費。依職

權確定訴訟費用為2,926元（證人旅費530元、鑑定費2,396

元），其中335元應由被告連帶負擔，餘由原告負擔（依系

爭機車修復費用勝敗比例分攤）。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6 　日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新店簡易庭

　　　　　　　　　　　　　　　　　法　官　陳紹瑜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

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6 　日

　　　　　　　　　　　　　　　　 書記官　凃寰宇

附表：

　　　　　　　　　　　　　　　　 

編號 內容 請求金額（新

臺幣元）

本院認有理由金

額（新臺幣元）

1 醫療費用 88,157 88,157

2 就醫交通費 1,980 1,980

3 看護費 188,000 60,000

4 生活必須輔具 2,500 2,500

5 工作損失 393,128 200,496

6 勞動能力減損 1,093,919 466,671

7 精神慰撫金 1,000,000 150,000

合計 2,767,684 969,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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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簡易民事判決
113年度店簡字第1006號
原      告  王泰為
被      告  湯觀華
            胡秀媚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交通）事件，原告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請求損害賠償，經本院刑事庭裁定移送前來(113年度審交附民字第104號)，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1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316,876元，及被告湯觀華部分自民國113年3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被告胡秀媚部分自民國113年9月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2,926元，由被告負擔新臺幣335元，並加計自本判決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給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316,876元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湯觀華（本判決提及單一被告，均省略被告稱謂）駕駛執照業經註銷，仍於民國112年10月9日下午5時，騎乘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下稱6221號機車），沿臺北市文山區木柵路3段102巷，由西往東方向行駛，於行經同巷與保儀路交岔路口前時，原應注意兩車並行之間隔，並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而依當時情形天候雨、日間光線明亮，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疏未注意及此，貿然與原告所騎乘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並行，未保持50公分之安全間隔，致兩車發生擦撞，造成原告受有左側前臂擦傷、左側大腳趾遠端趾骨骨折及左側伸足姆長肌肌腱斷裂之傷害。胡秀媚為6221號機車所有權人，明知湯觀華無駕駛執照，不得再行騎機車，竟將6221號機車借予湯觀華使用，屬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應連帶賠償原告損失，原告因本件車禍受有附表請求金額欄位之損害，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前段、第185條第1項前段、第191條之2前段提出本件訴訟等語，聲明：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2,767,684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願意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湯觀華辯稱：對於過失責任不爭執，但對於金額有意見，我當時要右轉，只是不小心輕輕碰到而已，我認為原告有過失，我自己只有10%的過失，當時我以為沒有事，我兒子發燒所以才離開，原告請求的金額太多了，醫療費我覺得是造假的，且我認為原告沒有受這麼嚴重的傷，原告腳的傷勢我認為是假的，我沒有碰到原告的腳，我已經已經賠償131,000元，已經給原告很多錢了，原告會不會不安心？等語，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胡秀媚辯稱：6221號機車是我的，當天湯觀華說要用車，我就借給湯觀華，我沒有想到湯觀華駕照被註銷，我是被害的，我知道原告有受傷，但當時在警察局原告說身體還好，做筆錄當時原告只有說手受傷，我認為原告沒有受這麼嚴重的傷勢，此外原告請求金額太多了，我們1個月工作也沒多少錢，這一點點傷應該不需要輔具等語，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賠償責任；汽車、機車或其他非依軌道行駛之動力車輛，在使用中加損害於他人者，駕駛人應賠償因此所生之損害，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前段、第191條之2前段分別定有明文。湯觀華駕駛執照業經註銷，仍於112年10月9日17時48分許，騎乘6221號機車沿臺北市文山區木柵路3段102巷由西往東方向行駛，於行經同巷與保儀路交岔路口前時，與騎乘車牌號碼000-0000號機車之原告發生撞擊等情（嗣撞擊後，湯觀華肇事逃逸，且經警方事後酒測發吐氣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2毫克），有警方交通案卷在卷可查，先與說明。
　㈡按起駛前應顯示方向燈，注意前後左右有無障礙或車輛行人，並應讓行進中之車輛行人優先通行；汽車行駛時，駕駛人應注意車前狀況及兩車並行之間隔，並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汽車行駛至交岔路口，轉彎車應讓直行車先行，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89條第1項第7款、第94條第3項前段、第102條第1項第7款分別定有明文。本件路口監視器畫面經本院勘驗，勘驗結果為：原告騎乘機車於下午5時49分2秒騎至路口並停止，湯觀華騎乘6221號機車自後方騎來（有打右邊方向燈），下午5時49分14秒原告騎乘之機車開始移動，湯觀華機車則自原告之機車左側右轉，兩車於下午5時49分16秒發生撞擊，湯觀華停車2人交談後，湯觀華即於下午5時49分40秒駕車離去，有本院114年2月12日勘驗筆錄及翻拍照片在卷可查（見本院卷第165-166、173頁以下），茲節錄部分畫面如下：
		編號

		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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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上開勘驗結果及擷取畫面，可知原告原於路口停等，湯觀華則自左後方騎來，並欲在原告左側右轉，且已開啟右邊方向燈，而原告在湯觀華右轉前，亦已向前起駛（依原告於本院陳述，其當時欲直行，見本院卷第166頁），撞擊前兩造車甚為接近，後即發生撞擊，則湯觀華應有①右轉前未注意原告已起駛之車前狀況、②於路口轉彎車未禮讓直行車、③未注意兩車並行之間隔之注意義務違反；原告則有①未注意早已撥打方向燈並在其左邊右轉之湯觀華之車前狀況、②起駛未禮讓其他車輛先行之之注意義務違反，且依當時情形均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當時視線、路口狀況均可見列畫面），均難認為無過失，而湯觀華及原告過失，均為本件車禍之肇事原因，應堪認定。
　㈢原告所受傷勢之認定：
　1.原告就其傷勢，於本院陳稱：事發後我直接打110報案，警察就去湯觀華家裡，將湯觀華找出來，我們再去派出所做筆錄，在派出所作筆錄時，我以為只有手臂受傷，做完筆錄後就直接回家休息，到了隔天早上我發現腳趾會痛，我再去醫院，才發現腳趾也受傷，隔天早上轉門診才發現照出來我腳趾斷了等語（見本院卷第167頁）。
　2.原告於刑案偵查中提出之慈濟醫院診斷證明書記載如下：
		診斷證明書1（見偵查卷第2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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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診斷證明書2（見附民卷第8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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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件案發為112年10月9日下午5時48分，因湯觀華肇事逃逸，嗣警方於同日下午6時37分逮捕湯觀華後（見偵查卷第77頁），原告先於112年10月9日晚間8時34分前往慈濟醫院就診，發現受有診斷證明書1所示左側前臂擦傷，後於當日晚間9時25分至39分在木新派出所製作警詢筆錄（見偵查卷第25-27頁），可徵左側前臂擦傷應為車禍造成，至於診斷證明書2所示左側大腿趾遠端趾骨骨折、左側伸足拇長肌肌腱斷裂傷勢，對照原告說法及診斷證明書2記載，應係原告於112年10月10日上午9時51分前往就診，始診斷發現該等傷勢，雖經被告否認該等傷勢與車禍之關聯性，然本院考量：①本件車禍係湯觀華自原告左側撞擊而來，而依前述監視器畫面編號4所示，原告左腳雖放置於腳踏墊上，但其腳趾明顯向左突出（本院在該圖以綠色框框標記），而湯觀華自左側撞擊而來時，兩車相撞實緊密相連，則原告左腳突出機車之腳趾，遭湯觀華騎乘之6221號機車撞擊受傷，機會甚高。②一般車禍後，當事人通常驚魂未定，再加上湯觀華肇事逃逸，原告不得不另費心思思考如何處理、告知警方湯觀華特徵、經果，過程中未必能謹慎全面檢視全身傷勢，原告於派出所製作完筆錄時間為晚間9時39分（見偵查卷第25頁），為一般人返家休息之時間，故原告於筆錄製作完成返家休息，嗣隔日一早發現左腳腳趾疼痛，隨即於上午9時51前往醫院就診，發現受有左側大腿趾遠端趾骨骨折、左側伸足拇長肌肌腱斷裂傷勢之傷勢，其車禍後發現傷勢之經果，並無時間過久或有任何違常之處。③腳趾骨折並非一般傷勢，通常需要大力量撞擊而產生，本件並無原告事發至就醫間發生其他意外或蓄意自傷之事證，自不能僅以原告在製作筆錄時僅提及手部傷勢，即認翌日另發現之傷勢均與車禍無關。綜上，本院認原告主張之左側前臂擦傷、左側大腳趾遠端趾骨骨折及左側伸足姆長肌肌腱斷裂等傷勢，均為本件車禍造成，被告辯稱傷勢與車禍無關云云，難認可採。
　㈣按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賠償責任；但能證明其行為無過失者，不在此限；數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184條第2項、第185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又按民法第184條第2項所謂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者，係指以保護他人為目的之法律，亦即一般防止妨害他人權益或禁止侵害他人權益之法律而言；或雖非直接以保護他人為目的，而係藉由行政措施以保障他人之權利或利益不受侵害者，亦屬之（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390號判決意旨參照）。而汽車駕照為駕駛汽車之許可憑證，由駕駛人向公路監理機關申請登記，考驗及格後發給之，駕駛人未領取駕照前，不得駕駛汽車，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50條第1項定有明文；且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21條第1項第4款、第6項亦明定：駕駛執照業經吊銷、註銷仍駕駛小型車或機車，汽車駕駛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6,000元以上24,000元以下罰鍰，並當場禁止其駕駛；汽車所有人允許第1項第1款至第5款之違規駕駛人駕駛其汽車者，除依第一項規定處罰鍰外，並吊扣其汽車牌照一個月；五年內違反二次者，吊扣其汽車牌照三個月；五年內違反三次以上者，吊扣其汽車牌照六個月。但其已善盡查證駕駛人駕駛執照資格之注意，或縱加以相當注意而仍不免發生違規者，不在此限。上開規定旨在維護公眾交通之安全，以保護他人之利益，避免他人之生命或身體健康受到侵害，自係保護他人之法律，違反時，即應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規定推定其有過失。汽車所有人需證明其業經善加查證注意、仍無從獲悉駕駛人未具有駕駛執照資格者，或縱加以相當注意而仍不免發生違規者，方得免責，以深化汽車所有人責任，保護用路人安全。查湯觀華之機車駕照已於案發前之95年間遭註銷，有公路監理資料在卷可查（見本院卷第151頁），則湯觀華於事發當時即屬無照駕駛，湯觀華並於本院以當事人訊問程序中證稱：胡秀媚是我弟弟的老婆，我的駕照是因為酒駕被吊銷，後來我沒有再去考駕照，我於112年間開始跟胡秀媚借機車，我沒有機車用，就會跟胡秀媚借車，很常借，（問：借車前，胡秀媚有問過你有無駕照嗎？）沒有，（問：你駕照被吊扣，有跟胡秀媚說嗎？）沒有。（問：你有無用什麼方法讓胡秀媚認為你有駕照，例如騙她你有駕照或是用其他方法？）沒有，我只有跟胡秀媚借車，胡秀媚就說好等語（見本院卷第163-164頁），胡秀媚則於本院自承：（問：你把機車借給湯觀華前，有無向湯觀華確認湯觀華有無機車駕照？）沒有確認，我覺得朋友之間不需要問，我沒有想這麼多。（問：剛剛湯觀華說妳是他弟弟的老婆是否如此？）是。（湯觀華說112年他跟妳借車很多次是否如此？）有。（問：你有哪一次向湯觀華確認有無駕照嗎？）沒有。（問：湯觀華有跟妳說他有駕照，或用什麼方式讓妳誤認他有駕照嗎？）沒有（見本院卷第69、167-168頁），又湯觀華與胡秀媚雖為姻親關係，然並未同住，胡秀媚於107年與湯觀華之弟結婚時，湯觀華之駕照早已被吊銷，是胡秀媚與湯觀華間並無長久可相信對方有駕照之信賴基礎（此等基礎，如父子同住多年，子已騎車甚久，某日子駕照被吊銷，卻未告知其父，父對子即有長久可相信子有駕照之信賴基礎），應於借用機車前向湯觀華詢問有無駕照，如此解釋始能保護交通安全。上開湯觀華、胡秀媚陳述，堪認胡秀媚出借6221號機車時，並未善盡前揭查證防範義務，顯屬民法第184條第2項前段違反前述保護他人之法令。是胡秀媚疏未注意查證，即出借車輛而允許湯觀華無照駕駛6221號機車之行為，與湯觀華無照駕駛之行為，俱為原告因本件車禍致受損害之共同原因，依民法第185條規定應負連帶賠償責任，原告請求被告連帶賠償其損失，自屬有據。
　㈤就原告各項請求之認定：
　1.醫療費88,157元部分：原告至慈濟醫院就診，共花費醫療費88,157元，業經提出醫療單據為證（見附民卷第89-99頁），再對照醫療單據所載科別為急診外科、骨科、復健科，均為其傷勢可能之就診類別，應認該等醫療單據均為治療本件車禍傷勢之必要回復費用，被告辯稱前詞並非可採。
　2.就醫交通費1,980部分：此部分經原告提出車資預估資料（見附民卷第101頁），且為被告所不爭（見本院卷第70頁），應予准許。
　3.看護費188,000部分：按親屬代為照顧被害人之起居，固係基於親情，但親屬看護所付出之勞力並非不能評價為金錢，雖因二者身分關係而免除被害人之支付義務，惟此種基於身分關係之恩惠，自不能加惠於加害人。故由親屬看護時雖無現實看護費之支付，仍應認被害人受有相當於看護費之損害，得向加害人請求賠償，始符公平原則，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1296號判決意旨同此見解，因此原告雖係以家屬為居家看護照顧，仍得請求看護費用。經本院函詢慈濟醫院，該院醫師表示建議原告手術後專人照護1個月，有該院病情說明書在卷可按（見本院卷第121頁），再酌以看護人力在市場上一般之薪資行情等因素後，認以每日2,000元作為計算基準，較為妥適。則原告請求被告給付看護費用60,000元（計算式：2,000元×30日=60,000），應屬有據，而應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則屬無據，應予駁回。
　4.生活必須輔具2,500元部分：依前述診斷證明書2記載，醫師建議原告使用減壓鞋保護（詳前），並經原告提出購買單據（見附民卷第105頁），足徵該等費用為增加生活之必要支出，應予准許。
　5.工作損失393,128部分：依前述診斷證明書2所載原告宜休養3個月，自受有工作損失，又原告擔任foodpanda外送員，於112年4月至112年9月間之平均收入為98,282元，有外送收列印報表在卷可查（見附民卷第111-135頁），雖該等報表所載外送員姓名為郭育彰，而非原告，但證人郭育彰於本院證稱：原告是我老婆的哥哥，我將自己foodpanda帳戶交給原告使用，大概是我從111年5月28日申請後幾個月，就交給原告使用，我自己從來沒有用過這個foodpanda帳戶，一開始本來是要自己用但沒有用到，原告知道就跟我借，所以以你名義進行的foodpanda收入，都是原告跑的單，這些收入都是存在我中國信託銀行帳戶，我將提款卡給原告使用等語（見本院卷第160-161頁），是該等郭育彰之foodpanda外送收入實為原告收入，應堪認定，被告亦表示對原告平均月收入98,282元不爭執等語（見本院卷第70頁），但原告如無法外送，同時亦將免除其他成本（包含油料、車輛保養維修費、車輛折舊等），本院依照稅務行業標準分類暨同業利潤標準表所載，以其他汽車貨運之法定毛利率32％計算原告從事外送工作之獲利，則原告之淨收入應以每月66,832元計算（計算式：98,282×【1-0.32】=66,832，小數點四捨五入）。是原告得請求之工作損失應為200,496元（計算式：66,832×3=200,496），逾此範圍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6.勞動能力減損1,093,919元部分：按勞動能力減損之計算，應以被害人勞動能力喪失程度、勞動年數、預期可得的工資，依霍夫曼式計算法命一次給付，以為算定。而一次支付賠償總額，以填補被害人所受喪失或減少勞動能力之損害，應先認定被害人因喪失或減少勞動能力而不能陸續取得之金額，按其日後本可陸續取得之時期，依照霍夫曼式計算法，扣除依法定利率計算之中間利息，再以各時期之總數為加害人一次所應支付之賠償總額，始為允當。查原告因本件傷勢致勞動能力減損比例為5％，業經本院委託萬芳醫院鑑定在案，有鑑定報告在卷可查（見本院卷第133-136頁），又本件事發為112年10月9日，事發後3個月部分，業經本院判准3個月工作損失，則勞動力減損期間應自113年1月10日起算至原告年滿65歲即128年6月5日，又原告每月淨收入為66,832元，業如前述，則原告每年勞動能力減損損失為40,099元（計算式：66,832×12×0.05=40,099，小數點四捨五入），依霍夫曼式計算法扣除中間利息（首期給付不扣除中間利息）核計其金額為466,671元【計算方式為：40,099×11.00000000+(40,099×0.4)×(11.00000000-00.00000000)=466,671.000000000。其中11.00000000為年別單利5%第15年霍夫曼累計係數，11.00000000為年別單利5%第16年霍夫曼累計係數，0.4為未滿一年部分折算年數之比例(146/365=0.4)。採四捨五入，元以下進位】。是原告請求被告賠償因本件事故減損勞動能力之損失466,671元，即屬有據，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尚屬無據。
　7.精神慰撫金1,000,000部分：按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95條第1項有明文。慰藉金之賠償須以人格權遭遇侵害，使精神上受有痛苦為必要，其核給之標準固與財產上損害之計算不同，然非不可斟酌雙方身分資力與加害程度，及其他各種情形核定相當之數額。其金額是否相當，自應依實際加害情形與被害人所受之痛苦及雙方之身分、地位、經濟狀況等關係決定之。查原告因湯觀華過失傷害行為，受有前述傷害，堪信精神上受有相當痛苦。本院衡酌被告之過失程度、原告受傷情形、亦與有過失、兩造財稅資料等一切情狀，認原告請求被告賠償精神慰撫金應以150,000元適當，逾此部分之請求，難認有據。
　㈥上開金額合計為969,804（計算式：88,157+1,980+60,000+2,500+200,496+466,671+150,000=969,804）。
　㈦按損害之發生或擴大，被害人與有過失者，法院得減輕賠 償金額，或免除之，民法第217條第1項訂有明文。本件事 故被告及原告均有過失，業如前述，則本院權衡違規情節及過失之輕重等情，認定本件過失比例，原告及湯觀華應各負5成為合理，則原告得請求被告給付金額應為484,902元（計算式：969,804×0.5=484,902）。
　㈧再保險人依本法規定給付之保險金，視為被保險人損害賠償金額之一部分；被保險人受賠償請求時，得扣除之，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32條定有明文。故倘被告為交通事故之肇事者，並依法投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且被害人已經受領強制汽車責任保險金，則其所受領之保險金應視為被告損害賠償金額之一部分，應扣除該強制汽車責任保險金，以其餘額請求被告賠償。查原告已請領強制汽車責任保險金37,026元，有存摺資料在卷可查（見本院卷第171頁），依上揭規定，應自原告等所請求之金額內扣除之。另湯觀華業已賠償原告131,000元，此為兩造所不爭（見本院卷第162頁），已清償部分亦應扣除，是原告得請求金額應為316,876元（計算式：484,902-37,026-131,000=316,876），逾此範圍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㈨按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五；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民法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條、第229條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查原告對被告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債權，核屬無確定期限之給付，就湯觀華部分起訴狀繕本業於113年3月29日送達（見附民卷第5頁）；胡秀媚則於113年9月6日送達（見本院卷第49頁），被告迄未給付，應負遲延責任，原告請求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之翌日，即湯觀華部分自113年3月30日、胡秀媚部分自113年9月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㈩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前段、第185條第1項前段、第191條之2前段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連帶給付316,876元，及湯觀華部分自113年3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胡秀媚部分自113年9月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本件原告勝訴部分，係就民事訴訟法第427條第1項訴訟適用簡易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原告聲請假執行部分不另准駁，並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宣告被告如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至於敗訴部分，其假執行聲請失所附麗，併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均毋庸再予論述。
六、本件係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由合議庭裁定移送民事庭之事件，依刑事訴訟法第504條第2項之規定，免納裁判費。依職權確定訴訟費用為2,926元（證人旅費530元、鑑定費2,396元），其中335元應由被告連帶負擔，餘由原告負擔（依系爭機車修復費用勝敗比例分攤）。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6 　日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新店簡易庭
　　　　　　　　　　　　　　　　　法　官　陳紹瑜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6 　日
　　　　　　　　　　　　　　　　 書記官　凃寰宇
附表：
		編號

		內容

		請求金額（新臺幣元）

		本院認有理由金額（新臺幣元）



		1

		醫療費用

		88,157

		88,157



		2

		就醫交通費

		1,980

		1,980



		3

		看護費

		188,000

		60,000



		4

		生活必須輔具

		2,500

		2,500



		5

		工作損失

		393,128

		200,496



		6

		勞動能力減損

		1,093,919

		466,671



		7

		精神慰撫金

		1,000,000

		150,000



		合計

		


		2,767,684

		969,804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簡易民事判決
113年度店簡字第1006號
原      告  王泰為
被      告  湯觀華
            胡秀媚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交通）事件，原告提起刑事附帶民
事訴訟請求損害賠償，經本院刑事庭裁定移送前來(113年度審交
附民字第104號)，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1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
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316,876元，及被告湯觀華部分自民
國113年3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被告胡秀媚部分自民國113年9月
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2,926元，由被告負擔新臺幣335元，並加計自本
判決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給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316,876元元為原告預供擔
保，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湯觀華（本判決提及單一被告，均省略被告稱謂
    ）駕駛執照業經註銷，仍於民國112年10月9日下午5時，騎
    乘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下稱6221號機車），
    沿臺北市文山區木柵路3段102巷，由西往東方向行駛，於行
    經同巷與保儀路交岔路口前時，原應注意兩車並行之間隔，
    並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而依當時情形天候雨、日間光
    線明亮，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疏未注意及此，貿然與原
    告所騎乘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並行，未保持
    50公分之安全間隔，致兩車發生擦撞，造成原告受有左側前
    臂擦傷、左側大腳趾遠端趾骨骨折及左側伸足姆長肌肌腱斷
    裂之傷害。胡秀媚為6221號機車所有權人，明知湯觀華無駕
    駛執照，不得再行騎機車，竟將6221號機車借予湯觀華使用
    ，屬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應連帶賠償原告損失，原告因本
    件車禍受有附表請求金額欄位之損害，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
    前段、第2項前段、第185條第1項前段、第191條之2前段提
    出本件訴訟等語，聲明：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
    ）2,767,684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
    息5%計算之利息、願意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湯觀華辯稱：對於過失責任不爭執，但對於金額有意見，我
    當時要右轉，只是不小心輕輕碰到而已，我認為原告有過失
    ，我自己只有10%的過失，當時我以為沒有事，我兒子發燒
    所以才離開，原告請求的金額太多了，醫療費我覺得是造假
    的，且我認為原告沒有受這麼嚴重的傷，原告腳的傷勢我認
    為是假的，我沒有碰到原告的腳，我已經已經賠償131,000
    元，已經給原告很多錢了，原告會不會不安心？等語，聲明
    ：原告之訴駁回。
三、胡秀媚辯稱：6221號機車是我的，當天湯觀華說要用車，我
    就借給湯觀華，我沒有想到湯觀華駕照被註銷，我是被害的
    ，我知道原告有受傷，但當時在警察局原告說身體還好，做
    筆錄當時原告只有說手受傷，我認為原告沒有受這麼嚴重的
    傷勢，此外原告請求金額太多了，我們1個月工作也沒多少
    錢，這一點點傷應該不需要輔具等語，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
三、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
    ；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賠償責任；
    汽車、機車或其他非依軌道行駛之動力車輛，在使用中加損
    害於他人者，駕駛人應賠償因此所生之損害，民法第184條
    第1項前段、第2項前段、第191條之2前段分別定有明文。湯
    觀華駕駛執照業經註銷，仍於112年10月9日17時48分許，騎
    乘6221號機車沿臺北市文山區木柵路3段102巷由西往東方向
    行駛，於行經同巷與保儀路交岔路口前時，與騎乘車牌號碼
    000-0000號機車之原告發生撞擊等情（嗣撞擊後，湯觀華肇
    事逃逸，且經警方事後酒測發吐氣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2毫
    克），有警方交通案卷在卷可查，先與說明。
　㈡按起駛前應顯示方向燈，注意前後左右有無障礙或車輛行人
    ，並應讓行進中之車輛行人優先通行；汽車行駛時，駕駛人
    應注意車前狀況及兩車並行之間隔，並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
    措施；汽車行駛至交岔路口，轉彎車應讓直行車先行，道路
    交通安全規則第89條第1項第7款、第94條第3項前段、第102
    條第1項第7款分別定有明文。本件路口監視器畫面經本院勘
    驗，勘驗結果為：原告騎乘機車於下午5時49分2秒騎至路口
    並停止，湯觀華騎乘6221號機車自後方騎來（有打右邊方向
    燈），下午5時49分14秒原告騎乘之機車開始移動，湯觀華
    機車則自原告之機車左側右轉，兩車於下午5時49分16秒發
    生撞擊，湯觀華停車2人交談後，湯觀華即於下午5時49分40
    秒駕車離去，有本院114年2月12日勘驗筆錄及翻拍照片在卷
    可查（見本院卷第165-166、173頁以下），茲節錄部分畫面
    如下：
編號 畫面 1  2  3  4  5  
　　依上開勘驗結果及擷取畫面，可知原告原於路口停等，湯觀
    華則自左後方騎來，並欲在原告左側右轉，且已開啟右邊方
    向燈，而原告在湯觀華右轉前，亦已向前起駛（依原告於本
    院陳述，其當時欲直行，見本院卷第166頁），撞擊前兩造
    車甚為接近，後即發生撞擊，則湯觀華應有①右轉前未注意
    原告已起駛之車前狀況、②於路口轉彎車未禮讓直行車、③未
    注意兩車並行之間隔之注意義務違反；原告則有①未注意早
    已撥打方向燈並在其左邊右轉之湯觀華之車前狀況、②起駛
    未禮讓其他車輛先行之之注意義務違反，且依當時情形均無
    不能注意之情事（當時視線、路口狀況均可見列畫面），均
    難認為無過失，而湯觀華及原告過失，均為本件車禍之肇事
    原因，應堪認定。
　㈢原告所受傷勢之認定：
　1.原告就其傷勢，於本院陳稱：事發後我直接打110報案，警
    察就去湯觀華家裡，將湯觀華找出來，我們再去派出所做筆
    錄，在派出所作筆錄時，我以為只有手臂受傷，做完筆錄後
    就直接回家休息，到了隔天早上我發現腳趾會痛，我再去醫
    院，才發現腳趾也受傷，隔天早上轉門診才發現照出來我腳
    趾斷了等語（見本院卷第167頁）。
　2.原告於刑案偵查中提出之慈濟醫院診斷證明書記載如下：
診斷證明書1（見偵查卷第29頁）  診斷證明書2（見附民卷第87頁）  
　　本件案發為112年10月9日下午5時48分，因湯觀華肇事逃逸
    ，嗣警方於同日下午6時37分逮捕湯觀華後（見偵查卷第77
    頁），原告先於112年10月9日晚間8時34分前往慈濟醫院就
    診，發現受有診斷證明書1所示左側前臂擦傷，後於當日晚
    間9時25分至39分在木新派出所製作警詢筆錄（見偵查卷第2
    5-27頁），可徵左側前臂擦傷應為車禍造成，至於診斷證明
    書2所示左側大腿趾遠端趾骨骨折、左側伸足拇長肌肌腱斷
    裂傷勢，對照原告說法及診斷證明書2記載，應係原告於112
    年10月10日上午9時51分前往就診，始診斷發現該等傷勢，
    雖經被告否認該等傷勢與車禍之關聯性，然本院考量：①本
    件車禍係湯觀華自原告左側撞擊而來，而依前述監視器畫面
    編號4所示，原告左腳雖放置於腳踏墊上，但其腳趾明顯向
    左突出（本院在該圖以綠色框框標記），而湯觀華自左側撞
    擊而來時，兩車相撞實緊密相連，則原告左腳突出機車之腳
    趾，遭湯觀華騎乘之6221號機車撞擊受傷，機會甚高。②一
    般車禍後，當事人通常驚魂未定，再加上湯觀華肇事逃逸，
    原告不得不另費心思思考如何處理、告知警方湯觀華特徵、
    經果，過程中未必能謹慎全面檢視全身傷勢，原告於派出所
    製作完筆錄時間為晚間9時39分（見偵查卷第25頁），為一
    般人返家休息之時間，故原告於筆錄製作完成返家休息，嗣
    隔日一早發現左腳腳趾疼痛，隨即於上午9時51前往醫院就
    診，發現受有左側大腿趾遠端趾骨骨折、左側伸足拇長肌肌
    腱斷裂傷勢之傷勢，其車禍後發現傷勢之經果，並無時間過
    久或有任何違常之處。③腳趾骨折並非一般傷勢，通常需要
    大力量撞擊而產生，本件並無原告事發至就醫間發生其他意
    外或蓄意自傷之事證，自不能僅以原告在製作筆錄時僅提及
    手部傷勢，即認翌日另發現之傷勢均與車禍無關。綜上，本
    院認原告主張之左側前臂擦傷、左側大腳趾遠端趾骨骨折及
    左側伸足姆長肌肌腱斷裂等傷勢，均為本件車禍造成，被告
    辯稱傷勢與車禍無關云云，難認可採。
　㈣按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賠償責任；
    但能證明其行為無過失者，不在此限；數人共同不法侵害他
    人之權利者，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184條第2項、第
    185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又按民法第184條第2項所謂
    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者，係指以保護他人為目的之法律，亦
    即一般防止妨害他人權益或禁止侵害他人權益之法律而言；
    或雖非直接以保護他人為目的，而係藉由行政措施以保障他
    人之權利或利益不受侵害者，亦屬之（最高法院100年度台
    上字第390號判決意旨參照）。而汽車駕照為駕駛汽車之許
    可憑證，由駕駛人向公路監理機關申請登記，考驗及格後發
    給之，駕駛人未領取駕照前，不得駕駛汽車，道路交通安全
    規則第50條第1項定有明文；且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21
    條第1項第4款、第6項亦明定：駕駛執照業經吊銷、註銷仍
    駕駛小型車或機車，汽車駕駛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6,
    000元以上24,000元以下罰鍰，並當場禁止其駕駛；汽車所
    有人允許第1項第1款至第5款之違規駕駛人駕駛其汽車者，
    除依第一項規定處罰鍰外，並吊扣其汽車牌照一個月；五年
    內違反二次者，吊扣其汽車牌照三個月；五年內違反三次以
    上者，吊扣其汽車牌照六個月。但其已善盡查證駕駛人駕駛
    執照資格之注意，或縱加以相當注意而仍不免發生違規者，
    不在此限。上開規定旨在維護公眾交通之安全，以保護他人
    之利益，避免他人之生命或身體健康受到侵害，自係保護他
    人之法律，違反時，即應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規定推定其有
    過失。汽車所有人需證明其業經善加查證注意、仍無從獲悉
    駕駛人未具有駕駛執照資格者，或縱加以相當注意而仍不免
    發生違規者，方得免責，以深化汽車所有人責任，保護用路
    人安全。查湯觀華之機車駕照已於案發前之95年間遭註銷，
    有公路監理資料在卷可查（見本院卷第151頁），則湯觀華
    於事發當時即屬無照駕駛，湯觀華並於本院以當事人訊問程
    序中證稱：胡秀媚是我弟弟的老婆，我的駕照是因為酒駕被
    吊銷，後來我沒有再去考駕照，我於112年間開始跟胡秀媚
    借機車，我沒有機車用，就會跟胡秀媚借車，很常借，（問
    ：借車前，胡秀媚有問過你有無駕照嗎？）沒有，（問：你
    駕照被吊扣，有跟胡秀媚說嗎？）沒有。（問：你有無用什
    麼方法讓胡秀媚認為你有駕照，例如騙她你有駕照或是用其
    他方法？）沒有，我只有跟胡秀媚借車，胡秀媚就說好等語
    （見本院卷第163-164頁），胡秀媚則於本院自承：（問：
    你把機車借給湯觀華前，有無向湯觀華確認湯觀華有無機車
    駕照？）沒有確認，我覺得朋友之間不需要問，我沒有想這
    麼多。（問：剛剛湯觀華說妳是他弟弟的老婆是否如此？）
    是。（湯觀華說112年他跟妳借車很多次是否如此？）有。
    （問：你有哪一次向湯觀華確認有無駕照嗎？）沒有。（問
    ：湯觀華有跟妳說他有駕照，或用什麼方式讓妳誤認他有駕
    照嗎？）沒有（見本院卷第69、167-168頁），又湯觀華與
    胡秀媚雖為姻親關係，然並未同住，胡秀媚於107年與湯觀
    華之弟結婚時，湯觀華之駕照早已被吊銷，是胡秀媚與湯觀
    華間並無長久可相信對方有駕照之信賴基礎（此等基礎，如
    父子同住多年，子已騎車甚久，某日子駕照被吊銷，卻未告
    知其父，父對子即有長久可相信子有駕照之信賴基礎），應
    於借用機車前向湯觀華詢問有無駕照，如此解釋始能保護交
    通安全。上開湯觀華、胡秀媚陳述，堪認胡秀媚出借6221號
    機車時，並未善盡前揭查證防範義務，顯屬民法第184條第2
    項前段違反前述保護他人之法令。是胡秀媚疏未注意查證，
    即出借車輛而允許湯觀華無照駕駛6221號機車之行為，與湯
    觀華無照駕駛之行為，俱為原告因本件車禍致受損害之共同
    原因，依民法第185條規定應負連帶賠償責任，原告請求被
    告連帶賠償其損失，自屬有據。
　㈤就原告各項請求之認定：
　1.醫療費88,157元部分：原告至慈濟醫院就診，共花費醫療費
    88,157元，業經提出醫療單據為證（見附民卷第89-99頁）
    ，再對照醫療單據所載科別為急診外科、骨科、復健科，均
    為其傷勢可能之就診類別，應認該等醫療單據均為治療本件
    車禍傷勢之必要回復費用，被告辯稱前詞並非可採。
　2.就醫交通費1,980部分：此部分經原告提出車資預估資料（
    見附民卷第101頁），且為被告所不爭（見本院卷第70頁）
    ，應予准許。
　3.看護費188,000部分：按親屬代為照顧被害人之起居，固係
    基於親情，但親屬看護所付出之勞力並非不能評價為金錢，
    雖因二者身分關係而免除被害人之支付義務，惟此種基於身
    分關係之恩惠，自不能加惠於加害人。故由親屬看護時雖無
    現實看護費之支付，仍應認被害人受有相當於看護費之損害
    ，得向加害人請求賠償，始符公平原則，最高法院109年度
    台上字第1296號判決意旨同此見解，因此原告雖係以家屬為
    居家看護照顧，仍得請求看護費用。經本院函詢慈濟醫院，
    該院醫師表示建議原告手術後專人照護1個月，有該院病情
    說明書在卷可按（見本院卷第121頁），再酌以看護人力在
    市場上一般之薪資行情等因素後，認以每日2,000元作為計
    算基準，較為妥適。則原告請求被告給付看護費用60,000元
    （計算式：2,000元×30日=60,000），應屬有據，而應准許
    ，逾此部分之請求，則屬無據，應予駁回。
　4.生活必須輔具2,500元部分：依前述診斷證明書2記載，醫師
    建議原告使用減壓鞋保護（詳前），並經原告提出購買單據
    （見附民卷第105頁），足徵該等費用為增加生活之必要支
    出，應予准許。
　5.工作損失393,128部分：依前述診斷證明書2所載原告宜休養
    3個月，自受有工作損失，又原告擔任foodpanda外送員，於
    112年4月至112年9月間之平均收入為98,282元，有外送收列
    印報表在卷可查（見附民卷第111-135頁），雖該等報表所
    載外送員姓名為郭育彰，而非原告，但證人郭育彰於本院證
    稱：原告是我老婆的哥哥，我將自己foodpanda帳戶交給原
    告使用，大概是我從111年5月28日申請後幾個月，就交給原
    告使用，我自己從來沒有用過這個foodpanda帳戶，一開始
    本來是要自己用但沒有用到，原告知道就跟我借，所以以你
    名義進行的foodpanda收入，都是原告跑的單，這些收入都
    是存在我中國信託銀行帳戶，我將提款卡給原告使用等語（
    見本院卷第160-161頁），是該等郭育彰之foodpanda外送收
    入實為原告收入，應堪認定，被告亦表示對原告平均月收入
    98,282元不爭執等語（見本院卷第70頁），但原告如無法外
    送，同時亦將免除其他成本（包含油料、車輛保養維修費、
    車輛折舊等），本院依照稅務行業標準分類暨同業利潤標準
    表所載，以其他汽車貨運之法定毛利率32％計算原告從事外
    送工作之獲利，則原告之淨收入應以每月66,832元計算（計
    算式：98,282×【1-0.32】=66,832，小數點四捨五入）。是
    原告得請求之工作損失應為200,496元（計算式：66,832×3=
    200,496），逾此範圍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6.勞動能力減損1,093,919元部分：按勞動能力減損之計算，
    應以被害人勞動能力喪失程度、勞動年數、預期可得的工資
    ，依霍夫曼式計算法命一次給付，以為算定。而一次支付賠
    償總額，以填補被害人所受喪失或減少勞動能力之損害，應
    先認定被害人因喪失或減少勞動能力而不能陸續取得之金額
    ，按其日後本可陸續取得之時期，依照霍夫曼式計算法，扣
    除依法定利率計算之中間利息，再以各時期之總數為加害人
    一次所應支付之賠償總額，始為允當。查原告因本件傷勢致
    勞動能力減損比例為5％，業經本院委託萬芳醫院鑑定在案，
    有鑑定報告在卷可查（見本院卷第133-136頁），又本件事
    發為112年10月9日，事發後3個月部分，業經本院判准3個月
    工作損失，則勞動力減損期間應自113年1月10日起算至原告
    年滿65歲即128年6月5日，又原告每月淨收入為66,832元，
    業如前述，則原告每年勞動能力減損損失為40,099元（計算
    式：66,832×12×0.05=40,099，小數點四捨五入），依霍夫
    曼式計算法扣除中間利息（首期給付不扣除中間利息）核計
    其金額為466,671元【計算方式為：40,099×11.00000000+(4
    0,099×0.4)×(11.00000000-00.00000000)=466,671.0000000
    00。其中11.00000000為年別單利5%第15年霍夫曼累計係數
    ，11.00000000為年別單利5%第16年霍夫曼累計係數，0.4為
    未滿一年部分折算年數之比例(146/365=0.4)。採四捨五入
    ，元以下進位】。是原告請求被告賠償因本件事故減損勞動
    能力之損失466,671元，即屬有據，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
    請求，尚屬無據。
　7.精神慰撫金1,000,000部分：按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
    、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
    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
    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95條第1項有明文。慰藉金之賠償須以
    人格權遭遇侵害，使精神上受有痛苦為必要，其核給之標準
    固與財產上損害之計算不同，然非不可斟酌雙方身分資力與
    加害程度，及其他各種情形核定相當之數額。其金額是否相
    當，自應依實際加害情形與被害人所受之痛苦及雙方之身分
    、地位、經濟狀況等關係決定之。查原告因湯觀華過失傷害
    行為，受有前述傷害，堪信精神上受有相當痛苦。本院衡酌
    被告之過失程度、原告受傷情形、亦與有過失、兩造財稅資
    料等一切情狀，認原告請求被告賠償精神慰撫金應以150,00
    0元適當，逾此部分之請求，難認有據。
　㈥上開金額合計為969,804（計算式：88,157+1,980+60,000+2,
    500+200,496+466,671+150,000=969,804）。
　㈦按損害之發生或擴大，被害人與有過失者，法院得減輕賠 償
    金額，或免除之，民法第217條第1項訂有明文。本件事 故
    被告及原告均有過失，業如前述，則本院權衡違規情節及過
    失之輕重等情，認定本件過失比例，原告及湯觀華應各負5
    成為合理，則原告得請求被告給付金額應為484,902元（計
    算式：969,804×0.5=484,902）。
　㈧再保險人依本法規定給付之保險金，視為被保險人損害賠償
    金額之一部分；被保險人受賠償請求時，得扣除之，強制汽
    車責任保險法第32條定有明文。故倘被告為交通事故之肇事
    者，並依法投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且被害人已經受領強制
    汽車責任保險金，則其所受領之保險金應視為被告損害賠償
    金額之一部分，應扣除該強制汽車責任保險金，以其餘額請
    求被告賠償。查原告已請領強制汽車責任保險金37,026元，
    有存摺資料在卷可查（見本院卷第171頁），依上揭規定，
    應自原告等所請求之金額內扣除之。另湯觀華業已賠償原告
    131,000元，此為兩造所不爭（見本院卷第162頁），已清償
    部分亦應扣除，是原告得請求金額應為316,876元（計算式
    ：484,902-37,026-131,000=316,876），逾此範圍為無理由
    ，應予駁回。
　㈨按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
    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
    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五；給付無確定期限者
    ，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
    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
    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
    一之效力，民法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條、第229條第2
    項分別定有明文。查原告對被告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債權，
    核屬無確定期限之給付，就湯觀華部分起訴狀繕本業於113
    年3月29日送達（見附民卷第5頁）；胡秀媚則於113年9月6
    日送達（見本院卷第49頁），被告迄未給付，應負遲延責任
    ，原告請求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之翌日，即湯觀華部分自
    113年3月30日、胡秀媚部分自113年9月7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㈩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前段、第18
    5條第1項前段、第191條之2前段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連帶
    給付316,876元，及湯觀華部分自113年3月30日起至清償日
    止、胡秀媚部分自113年9月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
    ％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為無理由，
    應予駁回。
四、本件原告勝訴部分，係就民事訴訟法第427條第1項訴訟適用
    簡易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
    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原告聲請假執行部分不另准駁
    ，並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宣告被告如預供擔保，得免為
    假執行，至於敗訴部分，其假執行聲請失所附麗，併予駁回
    。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之證據，經本
    院斟酌後，認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均毋庸再予論述。
六、本件係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由合議庭裁定移送民事庭之事件
    ，依刑事訴訟法第504條第2項之規定，免納裁判費。依職權
    確定訴訟費用為2,926元（證人旅費530元、鑑定費2,396元
    ），其中335元應由被告連帶負擔，餘由原告負擔（依系爭
    機車修復費用勝敗比例分攤）。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6 　日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新店簡易庭
　　　　　　　　　　　　　　　　　法　官　陳紹瑜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
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6 　日
　　　　　　　　　　　　　　　　 書記官　凃寰宇
附表：
編號 內容 請求金額（新臺幣元） 本院認有理由金額（新臺幣元） 1 醫療費用 88,157 88,157 2 就醫交通費 1,980 1,980 3 看護費 188,000 60,000 4 生活必須輔具 2,500 2,500 5 工作損失 393,128 200,496 6 勞動能力減損 1,093,919 466,671 7 精神慰撫金 1,000,000 150,000 合計  2,767,684 969,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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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交通）事件，原告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請求損害賠償，經本院刑事庭裁定移送前來(113年度審交附民字第104號)，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1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316,876元，及被告湯觀華部分自民國113年3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被告胡秀媚部分自民國113年9月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2,926元，由被告負擔新臺幣335元，並加計自本判決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給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316,876元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湯觀華（本判決提及單一被告，均省略被告稱謂）駕駛執照業經註銷，仍於民國112年10月9日下午5時，騎乘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下稱6221號機車），沿臺北市文山區木柵路3段102巷，由西往東方向行駛，於行經同巷與保儀路交岔路口前時，原應注意兩車並行之間隔，並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而依當時情形天候雨、日間光線明亮，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疏未注意及此，貿然與原告所騎乘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並行，未保持50公分之安全間隔，致兩車發生擦撞，造成原告受有左側前臂擦傷、左側大腳趾遠端趾骨骨折及左側伸足姆長肌肌腱斷裂之傷害。胡秀媚為6221號機車所有權人，明知湯觀華無駕駛執照，不得再行騎機車，竟將6221號機車借予湯觀華使用，屬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應連帶賠償原告損失，原告因本件車禍受有附表請求金額欄位之損害，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前段、第185條第1項前段、第191條之2前段提出本件訴訟等語，聲明：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2,767,684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願意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湯觀華辯稱：對於過失責任不爭執，但對於金額有意見，我當時要右轉，只是不小心輕輕碰到而已，我認為原告有過失，我自己只有10%的過失，當時我以為沒有事，我兒子發燒所以才離開，原告請求的金額太多了，醫療費我覺得是造假的，且我認為原告沒有受這麼嚴重的傷，原告腳的傷勢我認為是假的，我沒有碰到原告的腳，我已經已經賠償131,000元，已經給原告很多錢了，原告會不會不安心？等語，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胡秀媚辯稱：6221號機車是我的，當天湯觀華說要用車，我就借給湯觀華，我沒有想到湯觀華駕照被註銷，我是被害的，我知道原告有受傷，但當時在警察局原告說身體還好，做筆錄當時原告只有說手受傷，我認為原告沒有受這麼嚴重的傷勢，此外原告請求金額太多了，我們1個月工作也沒多少錢，這一點點傷應該不需要輔具等語，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賠償責任；汽車、機車或其他非依軌道行駛之動力車輛，在使用中加損害於他人者，駕駛人應賠償因此所生之損害，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前段、第191條之2前段分別定有明文。湯觀華駕駛執照業經註銷，仍於112年10月9日17時48分許，騎乘6221號機車沿臺北市文山區木柵路3段102巷由西往東方向行駛，於行經同巷與保儀路交岔路口前時，與騎乘車牌號碼000-0000號機車之原告發生撞擊等情（嗣撞擊後，湯觀華肇事逃逸，且經警方事後酒測發吐氣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2毫克），有警方交通案卷在卷可查，先與說明。
　㈡按起駛前應顯示方向燈，注意前後左右有無障礙或車輛行人，並應讓行進中之車輛行人優先通行；汽車行駛時，駕駛人應注意車前狀況及兩車並行之間隔，並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汽車行駛至交岔路口，轉彎車應讓直行車先行，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89條第1項第7款、第94條第3項前段、第102條第1項第7款分別定有明文。本件路口監視器畫面經本院勘驗，勘驗結果為：原告騎乘機車於下午5時49分2秒騎至路口並停止，湯觀華騎乘6221號機車自後方騎來（有打右邊方向燈），下午5時49分14秒原告騎乘之機車開始移動，湯觀華機車則自原告之機車左側右轉，兩車於下午5時49分16秒發生撞擊，湯觀華停車2人交談後，湯觀華即於下午5時49分40秒駕車離去，有本院114年2月12日勘驗筆錄及翻拍照片在卷可查（見本院卷第165-166、173頁以下），茲節錄部分畫面如下：
		編號

		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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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上開勘驗結果及擷取畫面，可知原告原於路口停等，湯觀華則自左後方騎來，並欲在原告左側右轉，且已開啟右邊方向燈，而原告在湯觀華右轉前，亦已向前起駛（依原告於本院陳述，其當時欲直行，見本院卷第166頁），撞擊前兩造車甚為接近，後即發生撞擊，則湯觀華應有①右轉前未注意原告已起駛之車前狀況、②於路口轉彎車未禮讓直行車、③未注意兩車並行之間隔之注意義務違反；原告則有①未注意早已撥打方向燈並在其左邊右轉之湯觀華之車前狀況、②起駛未禮讓其他車輛先行之之注意義務違反，且依當時情形均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當時視線、路口狀況均可見列畫面），均難認為無過失，而湯觀華及原告過失，均為本件車禍之肇事原因，應堪認定。
　㈢原告所受傷勢之認定：
　1.原告就其傷勢，於本院陳稱：事發後我直接打110報案，警察就去湯觀華家裡，將湯觀華找出來，我們再去派出所做筆錄，在派出所作筆錄時，我以為只有手臂受傷，做完筆錄後就直接回家休息，到了隔天早上我發現腳趾會痛，我再去醫院，才發現腳趾也受傷，隔天早上轉門診才發現照出來我腳趾斷了等語（見本院卷第167頁）。
　2.原告於刑案偵查中提出之慈濟醫院診斷證明書記載如下：
		診斷證明書1（見偵查卷第2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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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診斷證明書2（見附民卷第8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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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件案發為112年10月9日下午5時48分，因湯觀華肇事逃逸，嗣警方於同日下午6時37分逮捕湯觀華後（見偵查卷第77頁），原告先於112年10月9日晚間8時34分前往慈濟醫院就診，發現受有診斷證明書1所示左側前臂擦傷，後於當日晚間9時25分至39分在木新派出所製作警詢筆錄（見偵查卷第25-27頁），可徵左側前臂擦傷應為車禍造成，至於診斷證明書2所示左側大腿趾遠端趾骨骨折、左側伸足拇長肌肌腱斷裂傷勢，對照原告說法及診斷證明書2記載，應係原告於112年10月10日上午9時51分前往就診，始診斷發現該等傷勢，雖經被告否認該等傷勢與車禍之關聯性，然本院考量：①本件車禍係湯觀華自原告左側撞擊而來，而依前述監視器畫面編號4所示，原告左腳雖放置於腳踏墊上，但其腳趾明顯向左突出（本院在該圖以綠色框框標記），而湯觀華自左側撞擊而來時，兩車相撞實緊密相連，則原告左腳突出機車之腳趾，遭湯觀華騎乘之6221號機車撞擊受傷，機會甚高。②一般車禍後，當事人通常驚魂未定，再加上湯觀華肇事逃逸，原告不得不另費心思思考如何處理、告知警方湯觀華特徵、經果，過程中未必能謹慎全面檢視全身傷勢，原告於派出所製作完筆錄時間為晚間9時39分（見偵查卷第25頁），為一般人返家休息之時間，故原告於筆錄製作完成返家休息，嗣隔日一早發現左腳腳趾疼痛，隨即於上午9時51前往醫院就診，發現受有左側大腿趾遠端趾骨骨折、左側伸足拇長肌肌腱斷裂傷勢之傷勢，其車禍後發現傷勢之經果，並無時間過久或有任何違常之處。③腳趾骨折並非一般傷勢，通常需要大力量撞擊而產生，本件並無原告事發至就醫間發生其他意外或蓄意自傷之事證，自不能僅以原告在製作筆錄時僅提及手部傷勢，即認翌日另發現之傷勢均與車禍無關。綜上，本院認原告主張之左側前臂擦傷、左側大腳趾遠端趾骨骨折及左側伸足姆長肌肌腱斷裂等傷勢，均為本件車禍造成，被告辯稱傷勢與車禍無關云云，難認可採。
　㈣按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賠償責任；但能證明其行為無過失者，不在此限；數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184條第2項、第185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又按民法第184條第2項所謂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者，係指以保護他人為目的之法律，亦即一般防止妨害他人權益或禁止侵害他人權益之法律而言；或雖非直接以保護他人為目的，而係藉由行政措施以保障他人之權利或利益不受侵害者，亦屬之（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390號判決意旨參照）。而汽車駕照為駕駛汽車之許可憑證，由駕駛人向公路監理機關申請登記，考驗及格後發給之，駕駛人未領取駕照前，不得駕駛汽車，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50條第1項定有明文；且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21條第1項第4款、第6項亦明定：駕駛執照業經吊銷、註銷仍駕駛小型車或機車，汽車駕駛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6,000元以上24,000元以下罰鍰，並當場禁止其駕駛；汽車所有人允許第1項第1款至第5款之違規駕駛人駕駛其汽車者，除依第一項規定處罰鍰外，並吊扣其汽車牌照一個月；五年內違反二次者，吊扣其汽車牌照三個月；五年內違反三次以上者，吊扣其汽車牌照六個月。但其已善盡查證駕駛人駕駛執照資格之注意，或縱加以相當注意而仍不免發生違規者，不在此限。上開規定旨在維護公眾交通之安全，以保護他人之利益，避免他人之生命或身體健康受到侵害，自係保護他人之法律，違反時，即應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規定推定其有過失。汽車所有人需證明其業經善加查證注意、仍無從獲悉駕駛人未具有駕駛執照資格者，或縱加以相當注意而仍不免發生違規者，方得免責，以深化汽車所有人責任，保護用路人安全。查湯觀華之機車駕照已於案發前之95年間遭註銷，有公路監理資料在卷可查（見本院卷第151頁），則湯觀華於事發當時即屬無照駕駛，湯觀華並於本院以當事人訊問程序中證稱：胡秀媚是我弟弟的老婆，我的駕照是因為酒駕被吊銷，後來我沒有再去考駕照，我於112年間開始跟胡秀媚借機車，我沒有機車用，就會跟胡秀媚借車，很常借，（問：借車前，胡秀媚有問過你有無駕照嗎？）沒有，（問：你駕照被吊扣，有跟胡秀媚說嗎？）沒有。（問：你有無用什麼方法讓胡秀媚認為你有駕照，例如騙她你有駕照或是用其他方法？）沒有，我只有跟胡秀媚借車，胡秀媚就說好等語（見本院卷第163-164頁），胡秀媚則於本院自承：（問：你把機車借給湯觀華前，有無向湯觀華確認湯觀華有無機車駕照？）沒有確認，我覺得朋友之間不需要問，我沒有想這麼多。（問：剛剛湯觀華說妳是他弟弟的老婆是否如此？）是。（湯觀華說112年他跟妳借車很多次是否如此？）有。（問：你有哪一次向湯觀華確認有無駕照嗎？）沒有。（問：湯觀華有跟妳說他有駕照，或用什麼方式讓妳誤認他有駕照嗎？）沒有（見本院卷第69、167-168頁），又湯觀華與胡秀媚雖為姻親關係，然並未同住，胡秀媚於107年與湯觀華之弟結婚時，湯觀華之駕照早已被吊銷，是胡秀媚與湯觀華間並無長久可相信對方有駕照之信賴基礎（此等基礎，如父子同住多年，子已騎車甚久，某日子駕照被吊銷，卻未告知其父，父對子即有長久可相信子有駕照之信賴基礎），應於借用機車前向湯觀華詢問有無駕照，如此解釋始能保護交通安全。上開湯觀華、胡秀媚陳述，堪認胡秀媚出借6221號機車時，並未善盡前揭查證防範義務，顯屬民法第184條第2項前段違反前述保護他人之法令。是胡秀媚疏未注意查證，即出借車輛而允許湯觀華無照駕駛6221號機車之行為，與湯觀華無照駕駛之行為，俱為原告因本件車禍致受損害之共同原因，依民法第185條規定應負連帶賠償責任，原告請求被告連帶賠償其損失，自屬有據。
　㈤就原告各項請求之認定：
　1.醫療費88,157元部分：原告至慈濟醫院就診，共花費醫療費88,157元，業經提出醫療單據為證（見附民卷第89-99頁），再對照醫療單據所載科別為急診外科、骨科、復健科，均為其傷勢可能之就診類別，應認該等醫療單據均為治療本件車禍傷勢之必要回復費用，被告辯稱前詞並非可採。
　2.就醫交通費1,980部分：此部分經原告提出車資預估資料（見附民卷第101頁），且為被告所不爭（見本院卷第70頁），應予准許。
　3.看護費188,000部分：按親屬代為照顧被害人之起居，固係基於親情，但親屬看護所付出之勞力並非不能評價為金錢，雖因二者身分關係而免除被害人之支付義務，惟此種基於身分關係之恩惠，自不能加惠於加害人。故由親屬看護時雖無現實看護費之支付，仍應認被害人受有相當於看護費之損害，得向加害人請求賠償，始符公平原則，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1296號判決意旨同此見解，因此原告雖係以家屬為居家看護照顧，仍得請求看護費用。經本院函詢慈濟醫院，該院醫師表示建議原告手術後專人照護1個月，有該院病情說明書在卷可按（見本院卷第121頁），再酌以看護人力在市場上一般之薪資行情等因素後，認以每日2,000元作為計算基準，較為妥適。則原告請求被告給付看護費用60,000元（計算式：2,000元×30日=60,000），應屬有據，而應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則屬無據，應予駁回。
　4.生活必須輔具2,500元部分：依前述診斷證明書2記載，醫師建議原告使用減壓鞋保護（詳前），並經原告提出購買單據（見附民卷第105頁），足徵該等費用為增加生活之必要支出，應予准許。
　5.工作損失393,128部分：依前述診斷證明書2所載原告宜休養3個月，自受有工作損失，又原告擔任foodpanda外送員，於112年4月至112年9月間之平均收入為98,282元，有外送收列印報表在卷可查（見附民卷第111-135頁），雖該等報表所載外送員姓名為郭育彰，而非原告，但證人郭育彰於本院證稱：原告是我老婆的哥哥，我將自己foodpanda帳戶交給原告使用，大概是我從111年5月28日申請後幾個月，就交給原告使用，我自己從來沒有用過這個foodpanda帳戶，一開始本來是要自己用但沒有用到，原告知道就跟我借，所以以你名義進行的foodpanda收入，都是原告跑的單，這些收入都是存在我中國信託銀行帳戶，我將提款卡給原告使用等語（見本院卷第160-161頁），是該等郭育彰之foodpanda外送收入實為原告收入，應堪認定，被告亦表示對原告平均月收入98,282元不爭執等語（見本院卷第70頁），但原告如無法外送，同時亦將免除其他成本（包含油料、車輛保養維修費、車輛折舊等），本院依照稅務行業標準分類暨同業利潤標準表所載，以其他汽車貨運之法定毛利率32％計算原告從事外送工作之獲利，則原告之淨收入應以每月66,832元計算（計算式：98,282×【1-0.32】=66,832，小數點四捨五入）。是原告得請求之工作損失應為200,496元（計算式：66,832×3=200,496），逾此範圍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6.勞動能力減損1,093,919元部分：按勞動能力減損之計算，應以被害人勞動能力喪失程度、勞動年數、預期可得的工資，依霍夫曼式計算法命一次給付，以為算定。而一次支付賠償總額，以填補被害人所受喪失或減少勞動能力之損害，應先認定被害人因喪失或減少勞動能力而不能陸續取得之金額，按其日後本可陸續取得之時期，依照霍夫曼式計算法，扣除依法定利率計算之中間利息，再以各時期之總數為加害人一次所應支付之賠償總額，始為允當。查原告因本件傷勢致勞動能力減損比例為5％，業經本院委託萬芳醫院鑑定在案，有鑑定報告在卷可查（見本院卷第133-136頁），又本件事發為112年10月9日，事發後3個月部分，業經本院判准3個月工作損失，則勞動力減損期間應自113年1月10日起算至原告年滿65歲即128年6月5日，又原告每月淨收入為66,832元，業如前述，則原告每年勞動能力減損損失為40,099元（計算式：66,832×12×0.05=40,099，小數點四捨五入），依霍夫曼式計算法扣除中間利息（首期給付不扣除中間利息）核計其金額為466,671元【計算方式為：40,099×11.00000000+(40,099×0.4)×(11.00000000-00.00000000)=466,671.000000000。其中11.00000000為年別單利5%第15年霍夫曼累計係數，11.00000000為年別單利5%第16年霍夫曼累計係數，0.4為未滿一年部分折算年數之比例(146/365=0.4)。採四捨五入，元以下進位】。是原告請求被告賠償因本件事故減損勞動能力之損失466,671元，即屬有據，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尚屬無據。
　7.精神慰撫金1,000,000部分：按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95條第1項有明文。慰藉金之賠償須以人格權遭遇侵害，使精神上受有痛苦為必要，其核給之標準固與財產上損害之計算不同，然非不可斟酌雙方身分資力與加害程度，及其他各種情形核定相當之數額。其金額是否相當，自應依實際加害情形與被害人所受之痛苦及雙方之身分、地位、經濟狀況等關係決定之。查原告因湯觀華過失傷害行為，受有前述傷害，堪信精神上受有相當痛苦。本院衡酌被告之過失程度、原告受傷情形、亦與有過失、兩造財稅資料等一切情狀，認原告請求被告賠償精神慰撫金應以150,000元適當，逾此部分之請求，難認有據。
　㈥上開金額合計為969,804（計算式：88,157+1,980+60,000+2,500+200,496+466,671+150,000=969,804）。
　㈦按損害之發生或擴大，被害人與有過失者，法院得減輕賠 償金額，或免除之，民法第217條第1項訂有明文。本件事 故被告及原告均有過失，業如前述，則本院權衡違規情節及過失之輕重等情，認定本件過失比例，原告及湯觀華應各負5成為合理，則原告得請求被告給付金額應為484,902元（計算式：969,804×0.5=484,902）。
　㈧再保險人依本法規定給付之保險金，視為被保險人損害賠償金額之一部分；被保險人受賠償請求時，得扣除之，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32條定有明文。故倘被告為交通事故之肇事者，並依法投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且被害人已經受領強制汽車責任保險金，則其所受領之保險金應視為被告損害賠償金額之一部分，應扣除該強制汽車責任保險金，以其餘額請求被告賠償。查原告已請領強制汽車責任保險金37,026元，有存摺資料在卷可查（見本院卷第171頁），依上揭規定，應自原告等所請求之金額內扣除之。另湯觀華業已賠償原告131,000元，此為兩造所不爭（見本院卷第162頁），已清償部分亦應扣除，是原告得請求金額應為316,876元（計算式：484,902-37,026-131,000=316,876），逾此範圍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㈨按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五；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民法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條、第229條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查原告對被告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債權，核屬無確定期限之給付，就湯觀華部分起訴狀繕本業於113年3月29日送達（見附民卷第5頁）；胡秀媚則於113年9月6日送達（見本院卷第49頁），被告迄未給付，應負遲延責任，原告請求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之翌日，即湯觀華部分自113年3月30日、胡秀媚部分自113年9月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㈩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前段、第185條第1項前段、第191條之2前段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連帶給付316,876元，及湯觀華部分自113年3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胡秀媚部分自113年9月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本件原告勝訴部分，係就民事訴訟法第427條第1項訴訟適用簡易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原告聲請假執行部分不另准駁，並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宣告被告如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至於敗訴部分，其假執行聲請失所附麗，併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均毋庸再予論述。
六、本件係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由合議庭裁定移送民事庭之事件，依刑事訴訟法第504條第2項之規定，免納裁判費。依職權確定訴訟費用為2,926元（證人旅費530元、鑑定費2,396元），其中335元應由被告連帶負擔，餘由原告負擔（依系爭機車修復費用勝敗比例分攤）。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6 　日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新店簡易庭
　　　　　　　　　　　　　　　　　法　官　陳紹瑜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6 　日
　　　　　　　　　　　　　　　　 書記官　凃寰宇
附表：
		編號

		內容

		請求金額（新臺幣元）

		本院認有理由金額（新臺幣元）



		1

		醫療費用

		88,157

		88,157



		2

		就醫交通費

		1,980

		1,980



		3

		看護費

		188,000

		60,000



		4

		生活必須輔具

		2,500

		2,500



		5

		工作損失

		393,128

		200,496



		6

		勞動能力減損

		1,093,919

		466,671



		7

		精神慰撫金

		1,000,000

		150,000



		合計

		


		2,767,684

		969,804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簡易民事判決
113年度店簡字第1006號
原      告  王泰為
被      告  湯觀華
            胡秀媚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交通）事件，原告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請求損害賠償，經本院刑事庭裁定移送前來(113年度審交附民字第104號)，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1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316,876元，及被告湯觀華部分自民國113年3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被告胡秀媚部分自民國113年9月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2,926元，由被告負擔新臺幣335元，並加計自本判決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給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316,876元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湯觀華（本判決提及單一被告，均省略被告稱謂）駕駛執照業經註銷，仍於民國112年10月9日下午5時，騎乘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下稱6221號機車），沿臺北市文山區木柵路3段102巷，由西往東方向行駛，於行經同巷與保儀路交岔路口前時，原應注意兩車並行之間隔，並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而依當時情形天候雨、日間光線明亮，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疏未注意及此，貿然與原告所騎乘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並行，未保持50公分之安全間隔，致兩車發生擦撞，造成原告受有左側前臂擦傷、左側大腳趾遠端趾骨骨折及左側伸足姆長肌肌腱斷裂之傷害。胡秀媚為6221號機車所有權人，明知湯觀華無駕駛執照，不得再行騎機車，竟將6221號機車借予湯觀華使用，屬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應連帶賠償原告損失，原告因本件車禍受有附表請求金額欄位之損害，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前段、第185條第1項前段、第191條之2前段提出本件訴訟等語，聲明：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2,767,684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願意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湯觀華辯稱：對於過失責任不爭執，但對於金額有意見，我當時要右轉，只是不小心輕輕碰到而已，我認為原告有過失，我自己只有10%的過失，當時我以為沒有事，我兒子發燒所以才離開，原告請求的金額太多了，醫療費我覺得是造假的，且我認為原告沒有受這麼嚴重的傷，原告腳的傷勢我認為是假的，我沒有碰到原告的腳，我已經已經賠償131,000元，已經給原告很多錢了，原告會不會不安心？等語，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胡秀媚辯稱：6221號機車是我的，當天湯觀華說要用車，我就借給湯觀華，我沒有想到湯觀華駕照被註銷，我是被害的，我知道原告有受傷，但當時在警察局原告說身體還好，做筆錄當時原告只有說手受傷，我認為原告沒有受這麼嚴重的傷勢，此外原告請求金額太多了，我們1個月工作也沒多少錢，這一點點傷應該不需要輔具等語，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賠償責任；汽車、機車或其他非依軌道行駛之動力車輛，在使用中加損害於他人者，駕駛人應賠償因此所生之損害，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前段、第191條之2前段分別定有明文。湯觀華駕駛執照業經註銷，仍於112年10月9日17時48分許，騎乘6221號機車沿臺北市文山區木柵路3段102巷由西往東方向行駛，於行經同巷與保儀路交岔路口前時，與騎乘車牌號碼000-0000號機車之原告發生撞擊等情（嗣撞擊後，湯觀華肇事逃逸，且經警方事後酒測發吐氣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2毫克），有警方交通案卷在卷可查，先與說明。
　㈡按起駛前應顯示方向燈，注意前後左右有無障礙或車輛行人，並應讓行進中之車輛行人優先通行；汽車行駛時，駕駛人應注意車前狀況及兩車並行之間隔，並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汽車行駛至交岔路口，轉彎車應讓直行車先行，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89條第1項第7款、第94條第3項前段、第102條第1項第7款分別定有明文。本件路口監視器畫面經本院勘驗，勘驗結果為：原告騎乘機車於下午5時49分2秒騎至路口並停止，湯觀華騎乘6221號機車自後方騎來（有打右邊方向燈），下午5時49分14秒原告騎乘之機車開始移動，湯觀華機車則自原告之機車左側右轉，兩車於下午5時49分16秒發生撞擊，湯觀華停車2人交談後，湯觀華即於下午5時49分40秒駕車離去，有本院114年2月12日勘驗筆錄及翻拍照片在卷可查（見本院卷第165-166、173頁以下），茲節錄部分畫面如下：
編號 畫面 1  2  3  4  5  
　　依上開勘驗結果及擷取畫面，可知原告原於路口停等，湯觀華則自左後方騎來，並欲在原告左側右轉，且已開啟右邊方向燈，而原告在湯觀華右轉前，亦已向前起駛（依原告於本院陳述，其當時欲直行，見本院卷第166頁），撞擊前兩造車甚為接近，後即發生撞擊，則湯觀華應有①右轉前未注意原告已起駛之車前狀況、②於路口轉彎車未禮讓直行車、③未注意兩車並行之間隔之注意義務違反；原告則有①未注意早已撥打方向燈並在其左邊右轉之湯觀華之車前狀況、②起駛未禮讓其他車輛先行之之注意義務違反，且依當時情形均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當時視線、路口狀況均可見列畫面），均難認為無過失，而湯觀華及原告過失，均為本件車禍之肇事原因，應堪認定。
　㈢原告所受傷勢之認定：
　1.原告就其傷勢，於本院陳稱：事發後我直接打110報案，警察就去湯觀華家裡，將湯觀華找出來，我們再去派出所做筆錄，在派出所作筆錄時，我以為只有手臂受傷，做完筆錄後就直接回家休息，到了隔天早上我發現腳趾會痛，我再去醫院，才發現腳趾也受傷，隔天早上轉門診才發現照出來我腳趾斷了等語（見本院卷第167頁）。
　2.原告於刑案偵查中提出之慈濟醫院診斷證明書記載如下：
診斷證明書1（見偵查卷第29頁）  診斷證明書2（見附民卷第87頁）  
　　本件案發為112年10月9日下午5時48分，因湯觀華肇事逃逸，嗣警方於同日下午6時37分逮捕湯觀華後（見偵查卷第77頁），原告先於112年10月9日晚間8時34分前往慈濟醫院就診，發現受有診斷證明書1所示左側前臂擦傷，後於當日晚間9時25分至39分在木新派出所製作警詢筆錄（見偵查卷第25-27頁），可徵左側前臂擦傷應為車禍造成，至於診斷證明書2所示左側大腿趾遠端趾骨骨折、左側伸足拇長肌肌腱斷裂傷勢，對照原告說法及診斷證明書2記載，應係原告於112年10月10日上午9時51分前往就診，始診斷發現該等傷勢，雖經被告否認該等傷勢與車禍之關聯性，然本院考量：①本件車禍係湯觀華自原告左側撞擊而來，而依前述監視器畫面編號4所示，原告左腳雖放置於腳踏墊上，但其腳趾明顯向左突出（本院在該圖以綠色框框標記），而湯觀華自左側撞擊而來時，兩車相撞實緊密相連，則原告左腳突出機車之腳趾，遭湯觀華騎乘之6221號機車撞擊受傷，機會甚高。②一般車禍後，當事人通常驚魂未定，再加上湯觀華肇事逃逸，原告不得不另費心思思考如何處理、告知警方湯觀華特徵、經果，過程中未必能謹慎全面檢視全身傷勢，原告於派出所製作完筆錄時間為晚間9時39分（見偵查卷第25頁），為一般人返家休息之時間，故原告於筆錄製作完成返家休息，嗣隔日一早發現左腳腳趾疼痛，隨即於上午9時51前往醫院就診，發現受有左側大腿趾遠端趾骨骨折、左側伸足拇長肌肌腱斷裂傷勢之傷勢，其車禍後發現傷勢之經果，並無時間過久或有任何違常之處。③腳趾骨折並非一般傷勢，通常需要大力量撞擊而產生，本件並無原告事發至就醫間發生其他意外或蓄意自傷之事證，自不能僅以原告在製作筆錄時僅提及手部傷勢，即認翌日另發現之傷勢均與車禍無關。綜上，本院認原告主張之左側前臂擦傷、左側大腳趾遠端趾骨骨折及左側伸足姆長肌肌腱斷裂等傷勢，均為本件車禍造成，被告辯稱傷勢與車禍無關云云，難認可採。
　㈣按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賠償責任；但能證明其行為無過失者，不在此限；數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184條第2項、第185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又按民法第184條第2項所謂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者，係指以保護他人為目的之法律，亦即一般防止妨害他人權益或禁止侵害他人權益之法律而言；或雖非直接以保護他人為目的，而係藉由行政措施以保障他人之權利或利益不受侵害者，亦屬之（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390號判決意旨參照）。而汽車駕照為駕駛汽車之許可憑證，由駕駛人向公路監理機關申請登記，考驗及格後發給之，駕駛人未領取駕照前，不得駕駛汽車，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50條第1項定有明文；且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21條第1項第4款、第6項亦明定：駕駛執照業經吊銷、註銷仍駕駛小型車或機車，汽車駕駛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6,000元以上24,000元以下罰鍰，並當場禁止其駕駛；汽車所有人允許第1項第1款至第5款之違規駕駛人駕駛其汽車者，除依第一項規定處罰鍰外，並吊扣其汽車牌照一個月；五年內違反二次者，吊扣其汽車牌照三個月；五年內違反三次以上者，吊扣其汽車牌照六個月。但其已善盡查證駕駛人駕駛執照資格之注意，或縱加以相當注意而仍不免發生違規者，不在此限。上開規定旨在維護公眾交通之安全，以保護他人之利益，避免他人之生命或身體健康受到侵害，自係保護他人之法律，違反時，即應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規定推定其有過失。汽車所有人需證明其業經善加查證注意、仍無從獲悉駕駛人未具有駕駛執照資格者，或縱加以相當注意而仍不免發生違規者，方得免責，以深化汽車所有人責任，保護用路人安全。查湯觀華之機車駕照已於案發前之95年間遭註銷，有公路監理資料在卷可查（見本院卷第151頁），則湯觀華於事發當時即屬無照駕駛，湯觀華並於本院以當事人訊問程序中證稱：胡秀媚是我弟弟的老婆，我的駕照是因為酒駕被吊銷，後來我沒有再去考駕照，我於112年間開始跟胡秀媚借機車，我沒有機車用，就會跟胡秀媚借車，很常借，（問：借車前，胡秀媚有問過你有無駕照嗎？）沒有，（問：你駕照被吊扣，有跟胡秀媚說嗎？）沒有。（問：你有無用什麼方法讓胡秀媚認為你有駕照，例如騙她你有駕照或是用其他方法？）沒有，我只有跟胡秀媚借車，胡秀媚就說好等語（見本院卷第163-164頁），胡秀媚則於本院自承：（問：你把機車借給湯觀華前，有無向湯觀華確認湯觀華有無機車駕照？）沒有確認，我覺得朋友之間不需要問，我沒有想這麼多。（問：剛剛湯觀華說妳是他弟弟的老婆是否如此？）是。（湯觀華說112年他跟妳借車很多次是否如此？）有。（問：你有哪一次向湯觀華確認有無駕照嗎？）沒有。（問：湯觀華有跟妳說他有駕照，或用什麼方式讓妳誤認他有駕照嗎？）沒有（見本院卷第69、167-168頁），又湯觀華與胡秀媚雖為姻親關係，然並未同住，胡秀媚於107年與湯觀華之弟結婚時，湯觀華之駕照早已被吊銷，是胡秀媚與湯觀華間並無長久可相信對方有駕照之信賴基礎（此等基礎，如父子同住多年，子已騎車甚久，某日子駕照被吊銷，卻未告知其父，父對子即有長久可相信子有駕照之信賴基礎），應於借用機車前向湯觀華詢問有無駕照，如此解釋始能保護交通安全。上開湯觀華、胡秀媚陳述，堪認胡秀媚出借6221號機車時，並未善盡前揭查證防範義務，顯屬民法第184條第2項前段違反前述保護他人之法令。是胡秀媚疏未注意查證，即出借車輛而允許湯觀華無照駕駛6221號機車之行為，與湯觀華無照駕駛之行為，俱為原告因本件車禍致受損害之共同原因，依民法第185條規定應負連帶賠償責任，原告請求被告連帶賠償其損失，自屬有據。
　㈤就原告各項請求之認定：
　1.醫療費88,157元部分：原告至慈濟醫院就診，共花費醫療費88,157元，業經提出醫療單據為證（見附民卷第89-99頁），再對照醫療單據所載科別為急診外科、骨科、復健科，均為其傷勢可能之就診類別，應認該等醫療單據均為治療本件車禍傷勢之必要回復費用，被告辯稱前詞並非可採。
　2.就醫交通費1,980部分：此部分經原告提出車資預估資料（見附民卷第101頁），且為被告所不爭（見本院卷第70頁），應予准許。
　3.看護費188,000部分：按親屬代為照顧被害人之起居，固係基於親情，但親屬看護所付出之勞力並非不能評價為金錢，雖因二者身分關係而免除被害人之支付義務，惟此種基於身分關係之恩惠，自不能加惠於加害人。故由親屬看護時雖無現實看護費之支付，仍應認被害人受有相當於看護費之損害，得向加害人請求賠償，始符公平原則，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1296號判決意旨同此見解，因此原告雖係以家屬為居家看護照顧，仍得請求看護費用。經本院函詢慈濟醫院，該院醫師表示建議原告手術後專人照護1個月，有該院病情說明書在卷可按（見本院卷第121頁），再酌以看護人力在市場上一般之薪資行情等因素後，認以每日2,000元作為計算基準，較為妥適。則原告請求被告給付看護費用60,000元（計算式：2,000元×30日=60,000），應屬有據，而應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則屬無據，應予駁回。
　4.生活必須輔具2,500元部分：依前述診斷證明書2記載，醫師建議原告使用減壓鞋保護（詳前），並經原告提出購買單據（見附民卷第105頁），足徵該等費用為增加生活之必要支出，應予准許。
　5.工作損失393,128部分：依前述診斷證明書2所載原告宜休養3個月，自受有工作損失，又原告擔任foodpanda外送員，於112年4月至112年9月間之平均收入為98,282元，有外送收列印報表在卷可查（見附民卷第111-135頁），雖該等報表所載外送員姓名為郭育彰，而非原告，但證人郭育彰於本院證稱：原告是我老婆的哥哥，我將自己foodpanda帳戶交給原告使用，大概是我從111年5月28日申請後幾個月，就交給原告使用，我自己從來沒有用過這個foodpanda帳戶，一開始本來是要自己用但沒有用到，原告知道就跟我借，所以以你名義進行的foodpanda收入，都是原告跑的單，這些收入都是存在我中國信託銀行帳戶，我將提款卡給原告使用等語（見本院卷第160-161頁），是該等郭育彰之foodpanda外送收入實為原告收入，應堪認定，被告亦表示對原告平均月收入98,282元不爭執等語（見本院卷第70頁），但原告如無法外送，同時亦將免除其他成本（包含油料、車輛保養維修費、車輛折舊等），本院依照稅務行業標準分類暨同業利潤標準表所載，以其他汽車貨運之法定毛利率32％計算原告從事外送工作之獲利，則原告之淨收入應以每月66,832元計算（計算式：98,282×【1-0.32】=66,832，小數點四捨五入）。是原告得請求之工作損失應為200,496元（計算式：66,832×3=200,496），逾此範圍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6.勞動能力減損1,093,919元部分：按勞動能力減損之計算，應以被害人勞動能力喪失程度、勞動年數、預期可得的工資，依霍夫曼式計算法命一次給付，以為算定。而一次支付賠償總額，以填補被害人所受喪失或減少勞動能力之損害，應先認定被害人因喪失或減少勞動能力而不能陸續取得之金額，按其日後本可陸續取得之時期，依照霍夫曼式計算法，扣除依法定利率計算之中間利息，再以各時期之總數為加害人一次所應支付之賠償總額，始為允當。查原告因本件傷勢致勞動能力減損比例為5％，業經本院委託萬芳醫院鑑定在案，有鑑定報告在卷可查（見本院卷第133-136頁），又本件事發為112年10月9日，事發後3個月部分，業經本院判准3個月工作損失，則勞動力減損期間應自113年1月10日起算至原告年滿65歲即128年6月5日，又原告每月淨收入為66,832元，業如前述，則原告每年勞動能力減損損失為40,099元（計算式：66,832×12×0.05=40,099，小數點四捨五入），依霍夫曼式計算法扣除中間利息（首期給付不扣除中間利息）核計其金額為466,671元【計算方式為：40,099×11.00000000+(40,099×0.4)×(11.00000000-00.00000000)=466,671.000000000。其中11.00000000為年別單利5%第15年霍夫曼累計係數，11.00000000為年別單利5%第16年霍夫曼累計係數，0.4為未滿一年部分折算年數之比例(146/365=0.4)。採四捨五入，元以下進位】。是原告請求被告賠償因本件事故減損勞動能力之損失466,671元，即屬有據，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尚屬無據。
　7.精神慰撫金1,000,000部分：按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95條第1項有明文。慰藉金之賠償須以人格權遭遇侵害，使精神上受有痛苦為必要，其核給之標準固與財產上損害之計算不同，然非不可斟酌雙方身分資力與加害程度，及其他各種情形核定相當之數額。其金額是否相當，自應依實際加害情形與被害人所受之痛苦及雙方之身分、地位、經濟狀況等關係決定之。查原告因湯觀華過失傷害行為，受有前述傷害，堪信精神上受有相當痛苦。本院衡酌被告之過失程度、原告受傷情形、亦與有過失、兩造財稅資料等一切情狀，認原告請求被告賠償精神慰撫金應以150,000元適當，逾此部分之請求，難認有據。
　㈥上開金額合計為969,804（計算式：88,157+1,980+60,000+2,500+200,496+466,671+150,000=969,804）。
　㈦按損害之發生或擴大，被害人與有過失者，法院得減輕賠 償金額，或免除之，民法第217條第1項訂有明文。本件事 故被告及原告均有過失，業如前述，則本院權衡違規情節及過失之輕重等情，認定本件過失比例，原告及湯觀華應各負5成為合理，則原告得請求被告給付金額應為484,902元（計算式：969,804×0.5=484,902）。
　㈧再保險人依本法規定給付之保險金，視為被保險人損害賠償金額之一部分；被保險人受賠償請求時，得扣除之，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32條定有明文。故倘被告為交通事故之肇事者，並依法投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且被害人已經受領強制汽車責任保險金，則其所受領之保險金應視為被告損害賠償金額之一部分，應扣除該強制汽車責任保險金，以其餘額請求被告賠償。查原告已請領強制汽車責任保險金37,026元，有存摺資料在卷可查（見本院卷第171頁），依上揭規定，應自原告等所請求之金額內扣除之。另湯觀華業已賠償原告131,000元，此為兩造所不爭（見本院卷第162頁），已清償部分亦應扣除，是原告得請求金額應為316,876元（計算式：484,902-37,026-131,000=316,876），逾此範圍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㈨按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五；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民法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條、第229條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查原告對被告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債權，核屬無確定期限之給付，就湯觀華部分起訴狀繕本業於113年3月29日送達（見附民卷第5頁）；胡秀媚則於113年9月6日送達（見本院卷第49頁），被告迄未給付，應負遲延責任，原告請求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之翌日，即湯觀華部分自113年3月30日、胡秀媚部分自113年9月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㈩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前段、第185條第1項前段、第191條之2前段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連帶給付316,876元，及湯觀華部分自113年3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胡秀媚部分自113年9月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本件原告勝訴部分，係就民事訴訟法第427條第1項訴訟適用簡易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原告聲請假執行部分不另准駁，並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宣告被告如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至於敗訴部分，其假執行聲請失所附麗，併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均毋庸再予論述。
六、本件係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由合議庭裁定移送民事庭之事件，依刑事訴訟法第504條第2項之規定，免納裁判費。依職權確定訴訟費用為2,926元（證人旅費530元、鑑定費2,396元），其中335元應由被告連帶負擔，餘由原告負擔（依系爭機車修復費用勝敗比例分攤）。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6 　日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新店簡易庭
　　　　　　　　　　　　　　　　　法　官　陳紹瑜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6 　日
　　　　　　　　　　　　　　　　 書記官　凃寰宇
附表：
編號 內容 請求金額（新臺幣元） 本院認有理由金額（新臺幣元） 1 醫療費用 88,157 88,157 2 就醫交通費 1,980 1,980 3 看護費 188,000 60,000 4 生活必須輔具 2,500 2,500 5 工作損失 393,128 200,496 6 勞動能力減損 1,093,919 466,671 7 精神慰撫金 1,000,000 150,000 合計  2,767,684 969,804 

　　　　　　　　　　　　　　　　 


